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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湖南衛視芒果 tv 大型自製明星角色扮演推理真人秀節目《明星大

偵探》為研究對象，檢視置入時間、商品類型、置入型態與商品訊息之間的相關

性。本研究發現：	

1) 《明星大偵探》三季置入商品類型、置入型態相似，並無顯著變化。	

2) 理性商品常用「視覺置入」來強調其性能、大眾化、標準、；而感性商

品常用「聽覺置入」來強調其品味個性化、外觀包裝。	

3) 「性能」、「外觀/包裝」之商品資訊簡明易懂，常以「視覺置入」手法呈

現。而「品味」等較為抽象複雜的資訊，	 則需通過對白或旁白「聽覺置

入」手法加以輔助呈現。	

	

並提出以下適合綜藝節目置入的商品類型之實務建議：	

1) 商品性質與綜藝節目性質相匹配；	

2) 商品類型適合綜藝節目運鏡；	

3) 商品主打資訊在綜藝節目中能得以體現。	

	

本研究主張：若綜藝節目中置入商品能以自然巧妙幽默的方式呈現，不中斷

閱聽眾收視情緒，不干涉節目流程為前提，綜藝節目廣告商品置入定能提升節目

的拍攝品質，提高閱聽眾之觀賞興趣，成為贊助商、製片商與閱聽眾間共贏的行

銷策略。	 	

	

關鍵字：	 置入性行銷、綜藝節目置入、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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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Hunan Satellite TV Mango tv reality show " Who's the Murderer 

"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cement time, product 

type, placement type and commodity inform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The " Who's the Murderer " placed similar product types and placement 

patterns in three quarters. 

2) Rationality products use "visual placement" to emphasize the performance, 

popularity, and standards. Sensitive products use "audio placement" to 

emphasize the personalization and appearance. 

3) The inform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Appearance " is often presented in  

"visual placement". More abstract and complex information such as "taste" 

needs to be assisted by "audio place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suitable types of goods 

of variety shows: 

1) The nature of the commodity matches the nature of the variety show; 

2) The type of merchandise is suitable for the variety show; 

3) The main product information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variety show.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f the products placed in the variety show can be presented 

in a natural and ingenious way,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audience's viewing mood and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program flow, the variety product advertising product 

placement will definitely improve the shooting quality of the program and improve 

reading. The audience's viewing interest has become a marketing strategy for sponsors, 

producers and readers. 

 

Key words: Product placement , Variety show placement ,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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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	

第一節	 中國大陸網路綜藝節目之概述	

網路自製綜藝節目是以互聯網為載體，以視頻網站為內容製作主主體和發佈

平台的綜藝新形式，具有內容獨特、形式靈活、風格多變等特徵。鄭錚、蔣軼、

黃麗娟（2015）在《國內網路自製綜藝節目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中將「網路綜

藝節目」定義為：網路視頻服務商、影視製作機構或個人製作並以網路平台為主

要播出渠道的娛樂性綜藝節目形式。	

	

2007 年，《大鵬得吧得》第一次將網路自製綜藝這一新興領域帶入中國，相

較於之前網路上視頻節目的小成本、粗製作，《大鵬得吧得》用不浮誇不做作的

態度點評時下娛樂新聞，在碎片化閱讀的互聯網時代貼合了市場的需求，贏得了

觀眾的喜愛。但在 2007 年至 2013 年期間，中國大陸網路綜藝節目市場總體仍持

續低迷，製作成本低，節目類型少，節目數量不多。節目多以搞笑為宗旨，有的

甚至在大尺度、污文化上吸引眼球，生命力也不長。	

	

2014 年是中國大陸市場網路綜藝節目爆發的元年，「一劇兩星」	 （即一部

電視劇最多只能同時在兩家上星頻道播出）新政策的實施，廣告和資本開始大量

轉向投入視頻網站。而同時因美劇版權的問題以及電視媒體與網路獨播市場的爭

奪，刺激各大視頻網站加快自製節目的發展，中國大陸娛樂市場中出現一批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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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製作的綜藝節目。根據藝恩數據（EntGroup）發布的《2014 年中國網路自製內

容白皮書》顯示，2014 年全年上線的網路綜藝節目 150 檔，同比增長了 200%。	

	

2015 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相繼出台了「限外令」、「限娛令」等一系列的

政策，在引進海外大型選秀節目和歌唱節目上有所限制（國睿、李西月，2015）。

在國家政策的變動下，中國大陸視頻網站的自製節目獲得廣大的市場空間和創作

空間，網路綜藝節目不斷在版權費用、觀眾點擊量、廣告收益方面刷新了數據，

視頻網站平台也投入了更多經費在自製網路綜藝上。2015 年，中國大陸視頻網站

平台在自製綜藝節目內容生產方面投入近 20 億元，新增 26 檔網路綜藝節目，播

放量達 73.49 億。	

	

2016 年，中國大陸網路綜藝節目迎來了大時代，節目在數量、質量、投資、

製作團隊和規模上標準都比以前高很多。不少綜藝已經完成了「視頻網站先播，

衛視跟播」的反向輸出，綜藝節目轉變為視頻網站、電視台、製作公司三方聯合

出品的方式製作節目。優秀內容製作團隊為網路綜藝帶來整體量級的提升，網路

綜藝進入「大投入、精製作」時代。騰訊、優酷、愛奇藝等網路平台，與專業內

容製作公司如燦星製作、天娛傳媒、遠景影視、世熙傳媒、唯眾傳媒等展開合作。

2016 年，6 大視頻網站上線的網路自製綜藝節目總數量超過 100 檔，開啟了網路

綜藝屏霸模式。	

	

2017 年，網路綜藝市場進入降溫階段，熱度和增長態勢以及網綜節目的質量

和數量都開始趨於穩定。中國大陸網路綜藝節目完成了「逆襲」，出現了如《中

國有嘻哈》這樣的「爆款」節目，進入了「超級網綜時代」。網路視頻以其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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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樣、分享和擴散速度快等優勢，正在逐漸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人們從文

化和文字的束縛中解脫，通過網路更方便獲取更多的立體化信息（王祺涵，2016）。	

	

智研資訊於 2016 年提出網路自製綜藝節目幾大驅動力：1）價值驅動：網路

綜藝製作成本較低，綜藝廣告冠名費較高，剩餘價值明顯；電視綜藝節目網路版

權不再對外分銷，例如湖南衛視《嚮往的生活》第三季的網路版權專屬旗下視頻

平台芒果 TV，吸引了大批網路用戶。2）用戶驅動：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在 2018

年 8 月發布的第 42 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 8.02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 57.7%；手機網民規模達 7.88 億，

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佔比達 98.3%。強大的網路視頻用戶基礎為網路綜藝

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成為網路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的源動力。3）平台付費模式驅

動：截止 2018 年 9 月底，愛奇藝付費會員數高達 8070 萬，愛奇藝一年會員收入

高達 145 億元。隨著視頻網站內容更加豐富優質，付費用戶比例增加，視頻網站

盈利隨之提高。	

	

其次，2011 年 10 月,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廣告

管理辦法的通知,規定禁止在電視劇播出前後插播廣告。傳統電視廣告引起觀眾

不滿,電視廣告效果越來越差。CTR 媒介智訊數據顯示,2015 年起傳統電視廣告投

放數量、廣告花費比例以及播出時長都有明顯下降。數字媒體的出現,閱聽眾可以

選擇過濾廣告信息，傳統的電視廣告的市場低迷。於是,置入式行銷應運而生，綜

藝節目成為置入式行銷的良好空間,廣告主可以選擇場地、道具、服裝進行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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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廣告主看重的是網路綜藝節目龐大的年輕閲聽眾，品牌可以借節目為自

身增添年輕化的氣質，傳達品牌理念，擴展觀眾的品牌認知（付曉光、馬梁英，

2016）。節目品牌價值的積累與商業價值的增加行程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綜上所述，置入式廣告越來越貼近大眾的生活圈，幾乎無孔不入，尤其在網

路綜藝節目真人秀上面得到眾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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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說明：《明星大偵探》	

《明星大偵探》是湖南衛視芒果 TV 引進韓國 JTBC 台《犯罪現場》原版節

目推出的大型自製明星角色扮演推理真人秀節目，內容包括「跌宕劇情+綜藝搞

笑+智能推理」，被稱為「國內首檔自製推理類網路綜藝」。《明星大偵探》每

期參與錄製的明星有兩位主持人加四位來賓共計六人，在劇情設置中分別扮演

「偵探」和「嫌疑人」兩種角色。「偵探」對案件進行分析與偵查，五位「嫌疑

人」中隱藏著兇手，每位「嫌疑人」均有作案動機，六位明星玩家需在「案發現

場」尋找證據，接受審問並共同推理出真正的兇手，只有「兇手」可以說謊。《明

星大偵探》目前共計完整播出三季，根據芒果 TV 數據統計顯示，《明星大偵探》

第一季獲得了 9 億多人次、第二季 18 億人次的點擊量，第三季則高達 33 億人次

的點擊量，獲得了綜藝類榜首。目前官方微博粉絲 262 萬，單日微博閱讀量破百

萬，單日微博互動量高達 4 萬。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網路綜藝節目的發展越來越快。在取得巨大效益的同時，

創新了廣告置入的方式，也給廣告置入帶來了更大的發揮空間（楊藝璇，2017）。

艾瑞 IVT（PC 端）最新數據顯示，芒果 TV 播放覆蓋年齡族群主要集中在 19 至

30 歲，佔比高達 55%。《明星大偵探》的廣告植入強勢又有趣，將品牌與劇情融

合，巧妙而隱秘的將產品帶入,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品牌的影響力,拉近了品牌與

年輕人之間的距離。	

	

《明星大偵探》作為一檔推理類型遊戲，在第一季中使用的是拍立得相機進

行線索的蒐集，拍立得相機畫質模糊、曝光嚴重的問題被廣告商尋得商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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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OPPO」手機先後進駐節目。「OPPO」手機更是將兩大明星產品「OPPO 

R9S」、「OPPO R11 S」強勢推出，分別贊助《明星大偵探》第二、三季，並打

出「沒有前後 2000 萬，哪好意思來破案」等廣告語，突出了產品特點又切合節

目主旨。	

	

《明星大偵探》聚集了當下年輕群體喜愛的來賓陣容，常駐的有：何炅、撒

貝寧、王鷗、大張偉、吳映潔（鬼鬼）、白敬亭、王嘉爾、魏大勛。何炅、撒貝

寧兩位資生主持人極具個人魅力與優秀的「雪弗蘭金富力潤滑油上路破案，加速

度。」、「線索千絲萬縷，飄柔一順到底。」、「抖音越玩越嗨，探案腦洞大開」

等不重樣口播，樹立起品牌形象的同時也豐富了節目的幽默效果。在節目設置中，

每位「嫌疑人」都有一個專屬房間，在房間內可以找到該嫌疑人的線索。房間內

的陳設品、電腦電視的指示標、手機的短訊內容都有可能成為品牌/商品的置入。	

	

《明星大偵探》為代表的網路綜藝節目打破了以往的營銷短路和粗製濫造的

局面，積極與廣告主合作，利用節目本身和品牌以及受眾，開拓了廣告營銷的新

模式，提供更多的營銷可能（唐英、尚冰靚，2016）。以《明星大偵探》為例，

分析其廣告置入的形式，其廣告作為道具、明星花式口播以及品牌融合劇情等新

的形式分析，對其他網路綜藝節目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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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選擇新媒體網路綜藝節目《明星大偵探》和其置入式行銷為研究對象，

是緣於目前關於網路綜藝節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展現狀、傳播特點、節目特色、

發展趨勢等；而置入式行銷的研究較多集中於影視劇、微電影等置入。	

	

目前網路自製綜藝節目佔據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網路自製綜藝節目呈現迅猛

的發展趨勢，針對網路綜藝節目中的置入式行銷進行研究，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

一定的時效性。	

	

置入式行銷正在進行產業化的轉型發展，是未來廣告發展的趨勢及必然，不

同類型的廣告商品根據廣告產品與節目內容的匹配性選擇合適的方式，以不同的

形態置入不同的訊息，進行整合行銷，提高網路綜藝節目視頻內容的附加值，促

進網路綜藝節目的內容生產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本研究旨在探討網路綜藝節目《明星大偵探》中的廣告置入是如何執行的，

如何傳遞商品的資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檢視廣告商品在不同置入時間段之置入型態是否不同。	

（二）檢視不同廣告商品其置入型態是否不同。	

（三）檢視不同的置入型態所呈現的商品廣告訊息是否不同。	

（四）檢視廣告商品在不同置入時間段所呈現的商品廣告訊息是否不同。	

（五）檢視不同的商品類型呈現的廣告訊息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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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	

	

4	

	

1	

	

3	

	

2	

	

5	

	

	

	

	

	

	

	

	

	

	

	

	

	

	

	

	

	

	

	

	

置入時間	

置入型態	 商品訊息	

商品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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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置入性行銷	

置入性行銷(Product Placement/ Brand Placement/ Hybrid Message，亦稱「商

品置入」，指的是廠商以付費的方式，將產品/品牌的訊息放置在大眾媒體的文本

之中，如小說、電影、戲劇、綜藝節目、MV、歌詞、線上遊戲等等，目的是要

使閱聽眾在接觸這些文本之時，以一種有計畫性的、自然的、不乾擾中斷的方式，

接收商品或品牌訊息。	

	

國外學者對置入式行銷的研究較早，Jacobson & Mazur(1996)稱置入性行銷為

「另一種隱藏型式的廣告(another kind of stealth advertising)」。Miller(1999)認為所

謂的置入，但本質上是廣告偽裝成「非廣告」的形式向消費者悄悄傳遞訊息。以

下轉述李梁（2016）總結一些有代表性的定義：	

	

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置入性行銷的定義	

時間	 學者/機構	 定義	

1987 Steortz 在電影、電視節目或音樂錄影帶中包含品

牌、包裝或其他商標產品	

1991 Clark 將品牌產品或服務放置在電影中的推銷技術

通常是以付費的方式或者以在廣告商的廣告

中顯露電影作為回報。	

1994 Balasubramaniarn 指企業針對觀眾,通過有計劃、不引人注意的

方式在電影或電視節目中有償置入產品、品

牌等相關信息的手段。	

1996 Babin& Carder 將產品、品牌名稱及識別、包裝、商標,置入

於任何形式的娛樂產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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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Pastina 是一種在特定媒介中植入產品的商業行為,其

主要目的是增加品牌知名度。	

2001 Karrh 以付費方式將品牌、產品、商標等以聲音、

視覺等方式置於大眾媒體內容中。	

2007 Gutnik 等	 指在電視、電影或遊戲等虛擬或非虛擬的媒

介中置入產品,	 以增加消費者產品或品牌興趣

的促銷手段。	

2008 Cowley 等	 結合了廣告與推廣策略,通過隱匿方式將產品

或品牌信息置入娛樂節目中,使觀眾於無意識

中接受廣告所傳遞的信息。	

2010 Ginosar 等	 指廣告和娛樂的融合,即有目的地將商業內容

和非商業情境結合起來,進而向消費者傳播產

品或品牌信息。	

2011 Sunilthomas 「產品置入」、「品牌置入」、「品牌內容

整合」使受眾忽略商業信息,並會對消費行為

產生影響。	

資料來源：李梁（2016）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植入廣告研究》課題組對「植入式廣告」進行了

定義，得到大陸學界大部分專家學者的認同，「植入式廣告」又稱 Brand Placement，

其廣義的含義是指將商品商品（服務）或品牌信息融合在媒介內容中的一切活動；

而置入式廣告的狹義含義則指受商業利益驅使，有目的的將商品或服務及其品牌

名稱、商標、標示等信息隱藏在媒介內容中，進而影響消費者的活動。	

	

劉蕙苓（2009）整理	 Balasubramanian (1994)、Karrh	 (1998)及王毓莉（2005）

的觀點之後，歸納出下列幾項置入性行銷的重要特性:(1)它必須是付費的;(2)訊息

內容必然是和產品的品牌有關的資訊;(3)傳播的手段不一定是將產品品牌或訊	

息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現，有時也可能突顯其重點;(4)置入的媒體無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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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電視、電影、也可以是音樂影像廣播、小說、歌曲、歌劇、電玩玩具等;(5)

未明確標示廣告主或贊助單位。	

	

壹、置入性行銷的理論基礎	

	

1. 古典制約理論(classical conditioning)	

古典制約由俄國生理學家 Pavlov 於二十世紀出發現而提出。古典制約理論

認為「非制約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不需要經過學習；「制約刺激」

(conditioned stimulus)是需要學習的。將制約刺激與非制約刺激多次結合呈現，可

以獲得制約反應和加強制約反應。最簡單的形式，是亞里斯多德曾經提出的接近

律，也就是當兩件事物經常同時出現時，大腦對其中一件事物的記憶會附帶另外

一件事物。	

	

在置入性行銷中，觀眾所喜愛的角色、主持人、來賓為「制約刺激」；而其

使用的商品、著裝的品牌、言語提及的商品、品牌則為「非制約刺激」。兩者結

合配對並反復出現後，觀眾有可能將對角色、主持人、來賓的喜愛連接到其使用

的商品上。	

	

2. 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社會認知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 Bandura 提出的社會心理學基礎理論，這

一理論源於行為主義學派的強化學習理論——即學習，並且「社會認知理論」認

為不僅加諸於個體本身的刺激物可以讓其獲得或失去某種行為，觀察別的個體的

社教化學習過程也可以獲得同樣的效果。例如，小孩看到幼兒園老師誇讚彬彬有

禮的小朋友，並且給其糖果吃，等到他（她）見到幼兒園老師，也會彬彬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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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置入性行銷中，角色、主持人、來賓使用某品牌、某商品時，對於觀眾也

許會成為一種示範行為。	

	

3. ELM(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模型由心理學家 Rechard Petty&John Cacioppo 於 1986 年提出，該模型

認為信息處理有兩種極端方式，分別為「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和「邊陲路徑」

(peripheral route)。當涉入度(Involvement)高時，處理資訊時傾向於採用「中央路

徑」的模式，即根據資訊的內容，經過審慎思考之後做出決策。因此涉入程度高

者因為認知的改變，而產生了信念與態度改變，最後導致行為改變。而當涉入度

低時，處理資訊時傾向於採用「邊陲路徑」的模式，則會傾向於根據事物的周邊

屬性與外在線索進行資訊處理。當信念改變後，先改變了行為，最後才導致態度

的轉變。	

	

與廣告相比，置入性行銷採用一種較為隱晦、間接的方式呈現品牌/商品，閱

聽眾在觀看時，常使用「邊陲路線」進行對廣告訊息的處理，個人之動機與能力

相對較弱時，會滿足於當前的認知，不願耗費更多精力對信息加以分析，更容易

被表觀特徵（如對其使用者的角喜好）所說服。	

	

4. 雷斯托夫效應(the von Reatorff effect) 

雷斯多夫效應(Von Restorff effect，又稱「萊斯托夫效應」)是指個人對學習材

料或所見所聞的資訊，容易記住最特殊、非預期的部分的現象。例如：有一些參

考書將重要的資料，以不同顏色或特殊的字體標示出來，就是利用雷斯多夫效應

來加深讀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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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中的品牌/商品訊息是預期出現的，而置入性行銷中的品牌/商品訊息是

非預期的，更具有記憶效果。	

	

5. 單純曝光理論(Mere Exposure Effect)	

單純曝光效應又譯重複曝光效應(Mere Exposure Effect)，由 Gustav Theodor 

Fechner 於 1876 年提出，是一種心理學現象——人們會單純因為自己熟悉某個事

物而產生好感。社會心理學中，這一效果也被稱為「熟悉定律」(familiarity principle)，

指當人重複接觸到某一個刺激，久而久之就會使人對該刺激產生正面的態度或降

低對該刺激的負面態度。當人沒有察覺到訊息的重複性時會有更佳的效果，也就

是在不經意、無意識到的狀態下接收到訊息的重複暴露能有更佳的說服效果

(Zajonc,2001，Reijmersdal, Neijens & Smit,	2007)。	

	

6. 免疫效果(immunization effect) 

閱聽眾一旦發現文本中的商品/品牌訊息，或發現置入的商業企圖說服情境，

心中即會對廣告訊息產生反駁論點，失去說服效果。而置入性行銷相較於廣告，

則會減輕這種反叛心理。	

	

貳、置入性行銷的分類	

	

Gupta & Lord(1998)以「呈現模式」(the model of presentation)將產品置入分為

三種:	 	

(1) 視覺置入(visual only;VIS):是指沒有利用任何相關的聲音被用來吸引閱聽眾

對產品的注意，	 而是利用畫面並配合劇情情節，在鏡頭中彰顯產品、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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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或其他	 「視覺上」可供鑑別的品牌因素。是較不易引起閱聽眾戒心

的方式，視覺置入更具真實性。	

(2) 聽覺置入(audio only;AUD):是指產品沒有出現在螢幕中，是在對話的過程當

中，利用口頭言語的方式提及產品或品牌名稱，或由節目中的人物以聲音方

式傳遞品牌的相關訊息。多數研究認為聽覺置入雖然較能使提高觀眾對商

品的記憶力和注意力，但也較易引發觀眾反感。	 	

(3) 視覺與聽覺並行置入(combined audio-visual;AV):是綜合上述兩者置入之方

式，不僅在螢幕上呈現出產品或品牌，同時以口頭言語方式提及產品名稱，

以傳遞品牌相關訊息。Sabherwal, Pokrywczynksi & Griffin(1994;轉引自	

Karrh，1998)研究發現，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視覺和聽覺並行置入」的效

果較單純的「視覺置入」記憶效果較好。	 	

	

Gupta & Lord(1998)又以「顯著程度」(the level of prominence)來做區分:	

(1) 顯性置入(prominent placement):視覺上將產品、品牌標誌、看板等以大尺寸、

近距離的方式展現，或放置在畫面中心位置，品牌/商品長時間的曝光（超過

2s）；聽覺上，以單句、重複的方式提及商品/品牌的名稱。	

	

(2) 隱性置入(subtle placement):視覺上將產品、品牌標置、看板等以較小的尺寸

在畫面中出現，或將品牌標誌/商品放置在背景中，出現的時間較短；聽覺上

將品牌/商品的名稱安插在對話中，以非單句、不重複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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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喻國明從不同角度對置入式行銷細分出以下類型：	

表 2-2	 喻國明整理不同角度對置入式行銷分類	

學者（年份）	 要素	 模式分類	 備註說明	

Gupt 等(1998)	 表現形式	 視覺置入、聽覺置入、	

視聽並行置入	

	

Wilbur (1998) 載體	 畫面置入、台詞置入、	

情節置入	

	

Homer (2009) 隱匿程度	 顯性置入、隱性置入	 	

Hackley (2008) 整合度	 整合植入、非整合置入	 區別於是

否出現於

置入對象

的內容中	

McClung&Cleophas 

(2008) 

與人物關係	 背景置入、淺層置入、	

深層置入	

	

Copper& Owes(2004) 發起方	 內容方置入、廣告主方置入	 	

Van Reijmersdal 

(2009) 

播出時間	 直播置入、播出置入	 	

資料來源：喻國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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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性行銷與其他行銷方式的比較	

	

Balasubramanian(1994)提出置入性行銷是一種介於廣告(advertising)和公關

(public relation)之間的傳播方式，結合了廣告和公關兩種傳播形式的優點，並且

免去了兩者的缺點。	

	

表 2-3	 廣告、公關與置入性行銷優缺點比較	

廣告	 置入性行銷	 公關	

1.付費：優點為廣告主	 	

可以控制訊息的內容與

形式	

2.有明確的廣告主：缺

點為降低了可信度	

1.內容與形式可控制

（廣告的優點）	

2.可信度高（公關的優

點）	

1.不付費：缺點為廣告

主不可以控制訊息的內

容與形式	

2.不需明確廣告主：優

點為可信度高	

資料來源：Balasubramanian(1994)	

	

置入性行銷與公關(public relation)、廣告(advertising)、贊助(sponsor)四種行

銷方式的比較如圖表所示，相較於傳統廣告直接的形式，有些商品受限於法令或

產品的特殊性，訴諸於間接的方式達成產品訊息露出的目的，同時透過生活型態

與情境溝通，以緩和的方式對消費者進行說服性溝通。相較於公關、廣告與贊助，

置入性行銷兩項明確的特色是隱藏式說服和非傳統廣告的形式（即創意）（許安

琪，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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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置入性行銷與公關、廣告、贊助四種行銷方式的比較	

形式	 廣告	 公關	 置入性行銷	 贊助	

企業主	 明示	 明示	 未明示	 明示	

付費與否	 是	 是	 不一定	 不一定	

表現時間	 短	 短	 長	 長	

目標對象	 大眾	 分眾	 大眾	 分眾	

閱聽眾之態度	 習慣轉台	 選擇性參與	 未告知	

自然融入	

選擇性參與	

表現手法	 話術操作	 議題包裝	 隱喻	 經過包裝	

訴求方式	 直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訊息辨識度	 高	 高	 低	 低	

資料來源：許安琪（2005）	

	

鄭自隆（2008）比較了廣告(Advertising)、商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新

聞宣導(Publicity)、政府置入(PSA placement)四種行銷方式，認為置入式行銷的

行銷標的與廣告、新聞宣導並無差別；而置入式行銷與廣告須付費，但新聞宣導

依新聞倫理觀點不可以向被報導者索取費用；置入式行銷與新聞宣導兩者展現的

訊息必須經過媒體的過濾與守門(gatekeeping),廣告則不需要。 

	

與廣告相比，商品置入試圖在觀眾不經意、低涉入的情況下，建構意識知覺

(subliminal perception)，觀眾對廣告具有抗拒心理，而商品置入則融入劇情，因

此效果比直接訴求的廣告好； 政府的置入宣導順應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理

論，只包括服務（疫苗的免費施打）和觀念（防治高血壓、sars 等疾病），不包

括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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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廣告、置入式行銷、新聞宣導與政府置入四種行銷方式的比較	

行銷方式	 付費	 媒體守門	 行銷標的	 明示廣告主	

廣告	 是	 否	 商品、服務、觀念	 是	

置入式行銷	 是	 是	 商品、服務、觀念	 否	

新聞宣導	 否	 是	 商品、服務、觀念	 否	

政府置入	 是	 是	 服務、觀念	 否	

資料來源：鄭自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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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廣告訊息	

早期研究指出，「廣告讯息」泛指所有在廣告中所呈现的元素，包括語言（聲

音、文字）、圖形、符號、照片、動畫等一切傳達廣告訴求目的给受眾的元素

( Burgoon, Buller & Borland ,1998)。Abernethy & Frank (1996)認為,「廣告訊息」

會影響消费者對於廣告的反應，並進一步影響消費者對於廣告品牌、商品的態度。	

	

「廣告訊息」傳達了產品自身與其品牌的事實，廣告訊息量大的廣告通常被

認為是枯燥、無趣的(Kara Chan & Fanny Chan，2005)。每则廣告皆有特定欲傳達

的「訊息內容」，也就是廣告主想要傳達、告知消費者並期望消费者能產生實際

購買行為若，訊息內容太複雜，可能會影響消费者處理資訊的程度，或是對廣告

訊息的注意程度（陳怡彤，2011）。	

	

Resnik和Stern兩位學者在對近400個電視廣告中的廣告訊息進行分析時，首

先歸納、制訂了十四項可以反映產品特色，並易被消費者察覺的資訊線索

(information cue)，用於系統化測量廣告訊息內容的標準，並提出廣告中包含兩個

及以上的廣告訊息時，則被認為是「有訊息」的廣告(Resnik & Stern，1977)。	

	

該研究所發展的衡量量表後續也被廣為引用，相關研究議題包括跨媒體、跨

國、跨時間的廣告內容的比較分析等。而後續的廣告研究也發现，不同廣告內所

包含的廣告訊息内容數量均有差異，在一則廣告內可能同時包含多種廣告訊息

(Stern,Krugman& Resnik，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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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Resnik和Stern學者對廣告訊息的分類與定義	

廣告訊息	 定義	

1.價格/價值(Price or Value)	 	 產品的成本、保值能力,包含金錢與非金錢的價

值	

2.品質(Quality)	 客觀的衡量產品原料的好壞、耐久性、結構良

好與否等，與其他產品相比的優越性，也包括

服務品質的好壞。	

3.性能(Performance)	 產品的功能、設計的特點以及與其他商品相比

的優越性	

4.成分或內含(Components  

or  Content)	

產品的組合物、內含的原料，和產品相關的附

件等	

5.可獲得性(Availability)	 可購買的地點、上市的時間與聯繫電話等	

6.特惠(Special Offers)	 限定時間之內提供價格以外的優惠，例如：贈

品、抽獎	

7.品味(Taste)	 證明有潛在用戶，顯示產品獨特的品味	

8.包裝或外觀	

(Packaging  or  Shape) 

強調產品的包裝特色、設計是否比其他品牌、

其他可替代商品更有優勢	

9.售後保障(Guarantees  

  or Warrantees)	

產品購買後有公司的售後服務與保證	

10.安全性(Safety)	 與其他產品比較，顯示產品安全方面的特性	

11.營養(Nutrition)	 顯示產品具體營養含量的數據，或者直接與其

他產品比較	

12.獨立研發	

(Independent  Research) 

具有公信力的研究機構的相關研究，或產品的

研發有公司以外的機構負責	

13.公司贊助研究(Company- 

SponsoredResearch)	

公司內部對商品的相關研究、研發的成果	

14.新創意(New Ideas)	 介紹產品全新的觀念，並呈現產品的優勢、利

益	

資料來源：Resnik & Stern（1977）	

	

	

	



DOI:10.6814/NCCU201900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第三節	 商品類型與 FCB 模式	

Resnik & Stern(1977)研究發現食品、個人護理、清潔和家庭用品三類廣告

「無訊息」的比率較多低於 55%；機構、玩具、個人嗜好、交通和其他類廣告則

以「有訊息」廣告較多。Stern, Krugman & Resnik(1981)研究結果發現耐久財

(durable good)，即指不容易耗損，可以長期使用的商品；和高單價產品提供較多

廣告資訊，消費者在購買這類產品時確實需要更多資訊，而耐久財（強調功能）

與高單價正是屬於商品分類 FCB 模式中第一象限「理性高涉」的特徵。	

	

FCB 模式由 Vaughn 學者在 1980 年首先提出，從傳統廣告效應理論與「學

習—感覺—行為」(learn-feel-do)的層級模式中建構，用於闡述消費者面對不同商

品時，可能做出的思考類型與行為模式。FCB 模式以消費者決策過程中「涉入度

高低」及「理性/感性」兩個構面，將商劃品分為四個象限，分別為「高涉入—

理性」、「高涉入—感性」、「低涉入—理性」、「低涉入—感性」。 

	

涉入的概念最早在 1953 年由 Howard&Sheth 提出，用於測量社會判斷中的

個人態度；後由 Krugman 引用於行銷領域。Krugman(1965，1977)提出，觀眾在

看電視時處於「低涉入度」(low involvement)狀態，電視廣告訊息對觀眾會產生

「潛在學習」(latent learning)。當觀眾曝露在電視廣告訊息下時，即使觀眾並沒

有全神貫注的觀看廣告內容;但廣告訊息已悄無聲息進入人的腦海裡。當消費者

在選擇商品時,對該商品的廣告記憶就會浮現。而產生這種效果的訊息,主要是非

語文的訊息(nonverbal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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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man 對電視廣告效果的研究，激發許多傳播學者與行銷學者對「涉入度」

(involvement)的研究興趣，涉入度的概念已成為廣告行銷、消費行為研究領域的

基礎。消費者依其對產品的涉入程度不同，會決定其主動或被動接受產品訊息，

影響產品購買決策過程及蒐集相關資料的程度，而且會限制或延伸自我溝通的過

程(Krugman,1962)，因此對不同涉入程度的消費者應採取不同的行銷策略。 

	

對於「涉入度」的定義，不同的研究學者依各自研究領域而有所不同，林淑

真（2001）整理各學者的定義如下表所示：	

	

表 2-7	 林淑真整理各學者對「涉入度」定義	

年代	 學者	 定義	

1957	 Featinger 對於事情本身的關注。	 	

1964	 Freedom 對某一事件特定立場的關注、興趣或者

承諾。	

1973	 Wright 和個人相關的攸關程度。	 	

1980	 Mitchell 被一特殊刺激所激起的興趣大小，包含

兩個構面:	 強度（意願）、方向（處理

策略）。	 	

1983	 Batra & Ray  在某種狀態下，心智努力的程度。此受

到認知反應及品質所影響。	 	

1983	 Antil  在特定情境下，經由某種刺激引發個人

感受到的重要性及興趣的程度。	 	

1983	 Burnkrant & Sawyer  個人對於資訊的需求所激發的狀態。	

1983	 Petty & Cacioppo  與個人攸關的程度，能否引發個人較多

的連結。	

1985	 Woodside and leavitt 某一特殊事件所激起的興趣大小。	

1985	 Zaichkowsky 個人對標的物所激起的興趣大小。	

1985	 Gardner,Mitchell & Russo 當需要對一連串的訊息作分析時，個人

注意能力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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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Park & Young 和個人相關的攸關程度。	 	

1987	 Leight & Menon 所注意到和個人的攸關或重要性程度及

處理時的深度。	 	

1988	 Andrews 被外物所激發的內在狀態，包括強度與

方向。	

1990	 Engel,Blackwell&Miniard 在某特定情境下，由某一刺激所激發而

知覺到個人重要性與興趣的水準。	 	

1990	 黃俊英	 涉入是以個人認知狀態來定義，具有

『個人內變異性』與『時間與空間的情

境性』兩大特色，有別於態度.。	

資料來源：林淑真（2001）	

	

Zaichkowsky(1986)將有關涉入度的研究分為以下三大類:	

	

	 (一)廣告涉入	 	

此類研究著重在廣告與消費者之間的關聯性，探討的是廣告如何能有效地影

響消費者。Krugman	 對電視廣告效果的研究即是屬於廣告涉入。另外如 Petty 等

學者(1983)提出的「中央與邊陲路徑」(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亦是基於

廣告涉入而進行的研究，其結果認為消費者對廣告處於低涉入狀態時，與商品不

相關的訊息有助於建立品牌形象，例如背景音樂;若是處於高涉入狀態，則與商品

本身相關的訊息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品之態度。	 	

	

(二)產品涉入	 	

除了廣告涉入，亦有不少研究是針對產品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此

類研究探討的是產品對消費者的重要性，亦即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程度、消費者

能從產品獲得的滿足…，消費者因重視該項產品而會對有關產品的訊息產生高涉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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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買涉入	 	

這類研究焦點則是消費者購買決策與其個人相關之程度，例如消費者主動搜

尋產品資訊的程度，包括搜尋資訊的時間、參考多少家商店的產品…等。如果消

費者對購買行動處於高涉入狀態，則會花費較多時間去了解該項產品，使決策錯

誤機會降到最低。	 	

	

心理學上認為人類的思考方式包括了「理性」與「感性」，理性的思考行為

是由左腦控制，右腦則控制了感性的思考與行為。理性(Think)指的是個人客觀的

審慎評估資訊後的決策過程，屬於認知	 (cognitive)層面;注重商品的功能性，亦屬

ELM 模式中的中央路徑。感性(Feel)	 則是指個人依照其當下的情緒或感覺，主觀

的未經深思熟慮而決定對某事物接受或不接受的決策過程，屬情感(affective)層面;

注重產品商品所帶來的感官或心裡享受，亦屬 ELM 模式中的邊緣路徑。在 FCB

模式之中，理性商品強調功能，感性商品則強調情感。	 	

	

Krugman	 即認為傳統	 AIETA	 模式只適合解釋人處理印刷媒介訊息的情況，

閱	 聽人經由認知、興趣、評估、試用與採納的過程接受訊息，其實是靠專司理

性思	 維的左腦運作。但人們在看電視時，是用專司感性思維的右腦接受訊息，

並未經	 過左腦有條理地組織與理解，因此是處於低涉入狀態，訊息是在閱聽人

不知不覺	 中進入腦海，而儲存在右腦。當消費者選購商品時，曾看過的廣告訊

息則會浮出，	 相對於對其他商品一無所知，消費者很可能選擇曾看過廣告的商

品，之後為了合	 理化自己的購買行為，消費者會對商品產生喜好（羅世宏，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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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許多行銷研究都假設消費者是理性購買，Woods(1960)則認為消費者的

購買行為中，可能基於三種訴求:情感性的、象徵性的與功能性的，過去所著重的

理性購買決策只能滿足「功能性」的解釋。之後亦有學者研究發現許多消費者購

買 行 為 並 非 基 於 理 性 思 考 ， 而 是 一 種 衝 動 型 購 買 (Freber,1973;Wells& 

LoSciuto,1966)。而 McGuire(1976)以四個構面「理性」、「感性」、「主動」、	

「被動」為基礎，以十六種行為狀況分析消費者行為;Zajonc 則以右腦決策的狀

況下，提出有效的廣告策略(Zajonc,1980;轉引自趙琪，1988)。	 	

	

Vaughn (1980)以「涉入度」與「理性/感性」為基礎，並對廣告的資訊量進行

分析後，發展成四格矩陣，作為擬定廣告策略依據。即廣告策略擬定會隨著商品

本身屬性的差異而決定提供廣告資訊量，並進行差異訴求。	 	

	

第一象限：高涉入—理性	

產品特性為高價位，購買頻率低，購買風險高，通常是高價位耐久財，廣告

目的在教育消費者產品利益、可解決的問題。這時消費者是資訊收集者，因此廣

告中應使用長文案，提供大量產品重要資訊，以幫助消費者認識產品，做成購買

決策。由於必須敘述詳盡，故報紙、直接信函、型錄、傳單屬於合適的廣告媒體。	 	

	

第二象限：高涉入—感性	

產品特性為高價位，購買頻率低。但與高涉入理性產品不同的是，消費者會

考慮選購這類產品所帶來精神層面的滿足，並基於對產品的感覺來進行購買決策，

例如:象徵品味、表達自我個性。因此廣告目的即是塑造消費者認同產品形象。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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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若能呈現符合形象的情境，將可引起消費者對產品喜好。在廣告策略上，可

以使用大篇幅，同時設計具情感衝擊性的畫面;而名人代言是常見的使用方式。	 	

	

第三象限：低涉入—理性	

多屬消費者習慣性購買的產品，如家庭清潔用品、民生百貨用品，通常消費

者已熟悉該品牌與特性，甚至已有慣用品牌，成為品牌忠誠者，因此並不會多花

時間去收集產品資料。廣告目的應著重在提醒消費者購買，過多的功能與利益訊

息，或強調情感方面都非消費者所關注。廣告策略上可使用小篇幅廣告、銷售定

點廣告。	 	

	

第四象限：低涉入—感性	

通常價格不高，購買頻率高，單價低，這類產品的購買者通常是衝動型購買

者，他們購買行為是短期、不易掌握的，常見的產品例如:食品飲料等皆屬之。廣

告目的則是在促發消費者當時的購買行為	 ，因此廣告策略即是讓消費者一直曝

露在產品訊息下，廣告內容必須能引起消費者注意，廣告媒體可選擇戶外看板或

銷售定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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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Vaughn 之 FCB 模式分類	

	 理性	 	 	 感性	

	

	

高	

涉	

入	

資訊型(thinker)	

產品舉例：汽車、房子、傢俱、新產

品	

	

模式：學習—感覺—行動	 （經濟

論）	

測試：回憶測試、診斷測試	

媒體：長文案、可反覆閱讀媒體	 	 	

創意：展示產品資訊	

情感型(feeler)	

產品舉例：珠寶、化妝品、機車、	 	 	 	 	 	 	 	 	 	

流行服飾	

模式：感覺—學習—行動（心理論）	

測試：測試態度改變、情感反應測試	

媒體：大版面、重視視覺效果	

創意：具衝擊性的個性化表現	

	

	

低	

涉	

入	

習慣性購買型(doer)	

產品舉例：食品、家庭民生用品	 	 	 	

模式：行動—學習—感覺（學習反應

論）	

測試：銷售量	

媒體：小版面之廣告、銷售點廣告、

10s 廣告片	

創意：提醒購買	

自我滿足型(reacter)	

產品舉例：雪茄、飲料、糖果零食	

模式：行動—感覺—學習（社會論）	

	

測試：銷售量	

媒體：看板廣告、半之廣告、銷售點

廣告	

創意：引起注意	

資料來源：Vaughn(1980)	

	

Weinberger & Spotts (1989)研究證實廣告的資訊含量確實受到	 FCB 模式影

響:以美國廣告而言，理性高涉商品廣告中有 75%為有訊息，理性低涉則為 63%，

超過	 2/3	 的廣告含有訊息。相較之下，感性面的商品是「感覺」(feeling)	 所影響，

因此廣告中的資訊量就相對較低（感性高涉 50%、感性低涉 52%）。理性商品的

廣告資訊多於感性商品，涉入度對廣告資訊多寡的影響則不明顯。	 	

	

商品分類的另一個維度，可分為產品(product)和服務(service)。Abernethy and 

Butler(1992)研究報紙上「產品」(product)、「產品/服務結合」	 (good/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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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s)與「服務」(services)三種商品類型廣告資訊的差異時，發現其中有

三項廣告資訊:口味、營養和包裝，只能應用在產品廣告，不能應用在服務廣告。

服務廣告提供的訊息比「產品」跟「產品/服務結合」少，原因在於服務與產品相

較具有以下四個特徵:	 	

	

一、不可觸知性(intangibility) 	

「不可觸知性」，是為服務與產品最根本的差異。服務和有形客觀存在產品

不同，服務是人為的成果 (performance)，在享用服務之前，消費者無法看見、感

受、品嘗或觸碰到服務內容的本身。Berry & Clark(1986),Stafford, 1996)提出了增

強服務明確性(tangibility)的四種策略:視覺化(visualization)、關聯性(association)、	

明確的象徵物(physical representation)和實證數據(documentation)。	

	

表 2-9	:Berry 和 Clark 增強服務明確性的四種策略	

策略名稱	 定義	 	

視覺化	
描繪出消費者心中對服務品質或服務能帶給消費者哪些好處

的藍圖	 	

關聯性	
將服務與外在的產品、人物、事件、地點或物體(object)	 做連

結	 	

明確的象徵物	 服務的外顯設施或與服務中的某一個具體的部分	 	

實證數據	 可用來解釋服務價值或服務品質的明確事實或數據	 	

資料來源:Berry & Clark(1986;轉引自 Stafford, 1996)  

	

Abernethy & Butler(1992)研究發現由於服務的不可觸知性，使得服務廣告裡

沒有提供「價格」、「成分或內涵」和「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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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與消耗的過程密不可分(inseparability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產品在販售之前，必須要先經過生產、分配、消費三個步驟才能被消費者使

用。服務則是先被販售才開始有生產與消費的過程。也由於消費者必須親臨服務

使用地點才能使用服務，因此服務具有「強迫消費者參與生產過程」的特質，生

產者就是銷售者，銷售和生產密不可分，具有直接分配(direct distribution)的性質。	 	

	

三、異質性(heterogeneity) 	

產品在生產的過程中，通常會有標準化的生產過程，服務則不具這項特質，

在服務的生產過程中許多人為的因素使得每位消費者所享用到的服務不盡相同，	

服務的本質(essence)與品質因服務的生產者、消費者、使用時間而異。在服務的

生 產 過 程 無 法 如 產 品 生 產 過 程 中 一 樣 的 加 以 計 算 並 控 制 ， 一 致 性 (level of 

consistency)較低，	 服務品質難以掌控。	 	

	

四、使用時間的長短(perishability) 	

服務產出後無法被儲存，服務業者較產品業者更容易面臨供需不平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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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Textual Analysis)，是一種對於傳播媒介的訊

息作客觀而有系統的量化及描述的研究方法，源於 18 世紀的瑞典。自 1930 年起，

內容分析已成為傳播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王石番，	 1989）。	 	

	

一般而言，內容分析是以訊息的實質內容為主要研究對象，也就是探究「什

麼」(what)的問題;內容分析亦探究內容「如何」表達問題，也就是分析傳播內容

的形式或體裁（王石番，1989）。	

	

美國學者 Bernard Berelson(1952)出版了《傳播研究中的內容分析》一書，確

立了內容分析法的地位，並對內容分析法下定義說「內容分析是對明顯的溝通內

容為做客觀而有系統的量化，並加以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王玉民（1994）在

其專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理論與原理》中，將“內容分析法”概括為一種從過

程上將定性的資料轉換成定量的資料，然後予以分析解釋的技術。	

	

吳紹群（2000）整理出“內容分析法”以下四面向：（1）方法上，注重客觀、

系統與量化的研究方法；（2）範圍上，分析傳播內容訊息，以及整體傳播過程；

（3）價值上，針對傳播內容做敘述性解說，更推論內容對整體過程的影響；（4）

分析單位上，分析傳播內容中的各種語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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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法具備的獨特的「回溯性研究」特徵是其他研究所無法比擬的：不

限當時當地，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可以針對不同時期的資料進行異地研究（鄭

自隆，2015）。因此，本研究適合採用內容分析法來進行研究。	

	

本研究以芒果 TV 自製網路綜藝節目《明星大偵探》為研究對象，以個案的

方式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為一描述性研究。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網

路綜藝節目《明星大偵探》中的置入性行銷廣告訊息呈現狀況，並檢視其中置入

性行銷文本內容「時間」、「商品類型」、「置入形態」與「商品資訊」四個變

項之間的相關性，因此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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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選取	

《明星大偵探》共完整播出三季共 36 案，商品置入選取之方式由研究者收

看 36 案後依「FCB	 模式」商品類別，立意選取其置入商品，若單一類別的置入

商品數量高於一種以上，則以視覺/聽覺置入曝光較為頻繁者為優先。	

	

FCB 模式四象限之商品特性，將廣告商品類型分為「理性高涉」、「理性低

涉」、「感性高涉」、「感性低涉」四種類型。	

(1) 高涉入─理性:	 	

此類商品之特色為高單價、購買頻次低，消費者決策過程以商品本身之利益

為考量，做成購買決策所需資訊較多，決策時間較長。	 	

(2) 高涉入─感性:	 	

此類商品之特色為高單價、購買頻次低，消費者決策過程中特別重視商品所

代表之個人品味。	 	

(3) 低涉入─理性:	 	

此類商品之特色為低單價、購買頻次高，通常消費者已有固定之購買習慣，

並不會花費太多時間搜尋商品訊息即做成決策。	 	

(4) 低涉入─感性:	 	

此類商品之特色為低單價，消費者因一時之喜好而產生衝動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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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明星大偵探》置入商品類型整理	 	

理性高涉	 感性高涉	

1.	 微鯨電視	

2.	 榮耀手機	

3.	OPPO 手機	

1.京東金融理財	

2.融 360	

	

理性低涉	 感性低涉	

1.雪弗龍金富力潤滑油	

2.飄柔洗髮水	

	

1.天喔無核話梅	

2.怡寶純淨水	

3.抖音 app	

4.火山小視頻 ap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在觀看《明星大偵探》全集後，立意挑選劇中視/聽覺置入較為顯著且

频繁之商品。在	 FCB	 模式中，理性高涉商品選定 3C 用品:OPPO 手机，理性低

涉選取日常生活用品:飄柔洗髮水。感性高涉選取高價服務:	 京東金融理財；感性

低涉產品選取抖音 app。	

	

在「產品	 vs.服務」分類法中，本研究立意選取	 FCB	 模式中之「OPPO 手

機」、「飄柔洗髮水」為「產品」;「京東金融」、「抖音 app」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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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析單位與類目建構	

壹、 分析單位	

為檢視不同類商品類型之商品在網路綜藝節目《明星大偵探》中之置入型態

與其置入廣告商品訊息，以芒果 tv《明星大偵探》目前完整播出共三季，36 案為

母體，進行編碼時，若廣告商品/品牌以「視覺」、「聽覺」、「視聽覺並行」三

種之任一方式露出，每切換場景一次計算為商品露出一次。（在同一場景中，置

入商品/品牌可能因畫面的轉換、人物動作而產生多次視/聽覺曝光，均只計算一

次	 ）。	

	

貳、 類目建構	

	

一、 置入型態	

在前述文獻探討中，Gupta & Lord 以「呈現模式」將產品置入分為「視覺置

入」、「聽覺置入」、「視聽覺並行置入」三種；又以「顯著程度」來做區分「顯

性置入」、「隱性置入」。大陸學者艾俊峰、台灣學者鄭自隆在各自論述分類中，

都加入了「場景置入」、「情節置入」、「對話置入」、「形象置入」，並且鄭

自隆（2008）進一步認為道具使用作為最常見的置入方式，可區分為「靜態置入」

與「動態置入」。「靜態置入」指單純道具擺設;「動態置入」為置入商品被角色

所使用。	

	

因此本研究中，用綜藝劇情語言「對白」、「旁白」取代「聽覺置入」，並

分為「提及商品/品牌資訊」、「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若「對白」、「旁白」

編碼為「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則代表商品/品牌訊息以視覺的方式呈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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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將代表「靜態置入」的單純道具擺設與品牌 logo、商品形象置入共同歸類轉

化爲「商品出現的位置」，分為「商品被使用」、「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

「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其他」、「無」五類，其中「商品被使用」、

「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屬於 Gupta & Lord 以「顯著程度」做區分的「顯性

置入」，「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其他」、「無」屬於「隱形置入」。

本研究將「動態置入」轉化爲「人物身分」，分為「主持人」（在本研究中指何

炅、撒貝寧）、「常駐來賓」（本研究中指王鷗、大張偉、吳映潔、白敬亭、王

嘉爾、魏大勛）、「其他人物」、「無人物」四類。	

	

二、 廣告訊息	

	

本研究以 Resnik & Stern(1977)廣告訊息為主，檢視網路綜藝節目《明星大偵

探》中置入商品資訊的呈現情形，其中「品質」、「性能」兩項在本研究中定義

相似，合併為「性能」；「營養」、「口味」定義相近，合併為「品味」。考慮

到本研究中《明星大偵探》三季 36 案中均無呈現「獨立研發」「公司贊助研究」

「售後保障」三項廣告商品訊息，故刪除。廣告訊息內容調整後分為「價格或價

值」、「性能」、「成分或內含」、「可獲得性」、「特惠」、「品味」、「包

裝或外觀」和「新創意」八項。	

	

本研究按上述視聽覺、綜藝語言、「動態置入與靜態置入」之概念，將「價

格/價值」的呈現方式區分為「畫面出現標價」、「語言提及價格」、「語言形容

價格」、「其他」與「無」五项；「性能」的呈現方式區分為「展現商品使用功

能」、「提及商品功能」、「展現商品設計特點」、「提及商品設計特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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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無」六項；「成分或內含」區分為「提及商品的成分、內含」、「形容

商品的成分、內含」、「其他」、「無」四項；「可獲得性」區分為「提及商品

如何取得」、「提及商品上市時間」、「其他」、「無」四項；「特惠」區分為

「提供贈品」、「提供其他服務」、「其他」、「無」四項；「品味」區分為「強

調內在口味、品味」、「強調特定族群」、「其他」、「無」四項；「包裝或外

觀」區分為「場景為品牌或服務使用地點」、「鏡頭特寫商品」、「人物手持/配

戴/使用商品/服務，且外觀清晰可見」、「其他」、「無」五項；「新創意」區

分為「全新概念、型態商品」、「以創意改革既有商品」、「其他」、「無」四

項。	

	

表 3-2	 本研究之編碼表	

類目	 測量標尺	

置入時間	 第—季	 01-03	

	

	

商品類別	

1.產品	

2.服務	

01-02	

1.理性高涉	

2.理性低涉	

3.感性高涉	

4.感性低涉	

01-04	

	

	

	

	

	

	

	

	

置入型態	

1.人物身分	 （1）主持人（何炅、撒貝寧之一）	

（2）常駐來賓（王鷗、大張偉、吳映潔、

白敬亭、王嘉爾、魏大勛

之一）	

（3）其他人物	

（4）無人物	

2.對白	 （1）提及商品/品牌資訊	

（2）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	

3.旁白	 （1）提及商品/品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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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	

4.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1）商品被使用	

（2）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	

（3）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	

（4）其他	

（5）無畫面	

	

	

	

	

	

	

	

	

	

	

	

廣告訊息	

	

	

	

	

	

	

	

	

	

	

	

	

	

	

1.價格或價值	 （1）畫面出現標價	

（2）語言提及價格	

（3）語言形容價格	

（4）其他	

（5）無	

2.性能	 （1）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2）提及商品功能	

（3）展現商品設計特點	

（4）提及商品設計特點	

（5）其他	

（6）無	

3.	 成分或內含	 （1）提及商品的成分、內含	

（2）形容商品的成分、內含	

（3）其他	

（4）無	

4.	 可獲得性	 （1）提及商品如何取得	

（2）提及商品上市時間	

（3）其他	

（4）無	

5.	 特惠	 （1）提供贈品	

（2）提供其他服務	

（3）其他	

（4）無	

6.	 品味	 （1）強調內在口味	

（2）強調特定族群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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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訊息	

（4）無	

7.	 包裝或外觀	 （1）場景為品牌或服務使用地點	

（2）鏡頭特寫商品	

（3）人物手持/配戴/使用商品/服務，且外觀	

	 	 	 	 	 清晰可見	

（4）其他	

（5）無	

8.	 新創意	 （1）全新概念、型態商品	

（2）以創意改革既有商品	

（3）其他	

（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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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執行	

為檢視置入時間、商品類型、商品置入型態與商品置入資訊四個變項之間的

相關性，本研究以網路自製綜藝節目《明星大偵探》三季共 36 案為母體，在觀

看網路影片時，當遇到任何以視/聽覺方式呈現 OPPO 手機、京東金融、飄柔洗

髮水、抖音 app 廣告商品之一時，則切換至暫停狀態，依照編碼規則在表格中填

入數字，紀錄廣告商品之呈現形式。	

	

在進行正式編碼之前，隨機抽取第一季第 7 案《請回答 1998》、第二季第 7

案《恐怖童謠》以及第三季第 10 案《又是漂亮惹的禍》進行信度檢驗。編碼員

為研究者本身與另一位接受過編碼訓練的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系學生，兩人同時

觀看影片，分別紀錄數字。	

	

信度檢驗採用 Holsti(1969)之相互同意度公式及 Wimmer &	Dominick(2003)

之信度公式進行檢定，信度計算公式如下：	

相互同意度=
												"#															

$%&$'
	

信度=
																			(×*平均相互同意度+																		

,&-((/,)×平均相互同意度1
	

M	 	:	 代表完全同意之數目	

N1	 :	 代表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2	 :	 代表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	 	 :	 代表參與編碼的人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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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網路自製綜藝節目《明星大偵探》第一季第 7 案、第二季第 7 案以

及第三季第 10 案進行前測之相互同意度與信度檢驗結果如下：	

相互同意度=
												"×	,233									

,,43&,,43
=0.92	

信度=
																			"×		2.6"													

,&[("/,)×2.6"]
=0.95	

	

依據 Holsti(1969)之信度公式，最小信度係數應在 90%或更高，本研究兩位

編碼員之前測信度達，故達到檢定標準。	

	

	

	

	

	

	

	

	

	

	

	

	

	

	



DOI:10.6814/NCCU201900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1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商品類型與置入型態之關聯性	

在商品類型部分，將商品類型依據 FCB 模式分為「涉入度高低」、「感性、

理性」以及「理性高涉、感性高涉、理性低涉、理性高涉」三個部分來檢視其與

置入型態之關聯性。	

	

壹、FCB 模式	

	

一、涉入度高低	

	

1.人物身份	

	

「無人物」指鏡頭特寫商品或商品只擺放作為背景出現，作遺漏值計算。以

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41，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於 5，

最小預期個數為 8.74，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5。

因此，涉入度與人物身份有顯著關係，χ²（2）=8.380，p=0.015。	

	

高涉產品與主持人（33.0%）、常駐來賓（40.9%）、其他人物（26.1%）兩

者搭配比例相似，而低涉產品與常駐來賓搭配出現比例較高（60.0%），幾乎不

與其他人物搭配出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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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涉入度與人物身份之次數與百分比	

	 人物身份	 	

總計	主持人	 常駐來賓	 其他人物	

	

	

涉入度	

	

高涉	

次數	 200	 248	 158	 606	

涉入度%	 33.0%	 40.9%	 26.1%	 100.0%	

人物身份%	 94.3%	 92.2%	 98.8%	 94.5%	

	

低涉	

次數	 12	 21	 2	 35	

涉入度%	 34.3%	 60.0%	 5.7%	 100.0%	

人物身份%	 5.7%	 7.8%	 1.3%	 5.5%	

	

總計	

次數	 212	 269	 160	 641	

涉入度%	 33.1%	 42.0%	 16.0%	 100.0%	

人物身份%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8.380	df=2	p=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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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最小預期個數為 14.33，大於 5。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5。因此，涉入度與對白是否提及商品

資訊有顯著關係，χ²=6.649	p=0.010。	

	

低涉入度商品較常通過對白來提及商品資訊。高涉入度商品「提及商品資訊」

的比率為 13.4%，「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86.6%。低涉入度商品「提及商

品資訊」的比率為 22.8%，「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77.2%。	

	

表 4-2	 涉入度與對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對白	 統計	

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未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涉入度	

高涉	 次數	 157	 1011	 1168	

涉入度%	 13.4%	 86.6%	 100.0%	

對白%	 87.2%	 92.8%	 92%	

低涉	 次數	 23	 78	 101	

涉入度%	 22.8%	 77.2%	 100.0%	

對白%	 12.8%	 7.2%	 8.0%	

	

總計	

次數	 180	 1089	 1269	

涉入度%	 14.2%	 85.8%	 100.0%	

對白%	 100.0%	 100.0%	 100.0%	

χ²=6.649	df=1	p=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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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旁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最小預期個數為 13.21，大於 5。但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	。因此涉入度與旁白是否提及商品資

訊無顯著關係，χ²=0.059	p=0.808。	

	

但仍可以通過百分比比例看出——旁白較常提及低涉入度商品資訊。高涉入

度商品「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13.0%，「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87.0%。

低涉入度商品「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13.9%，「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86.9%。	

	

表 4-3 涉入度與旁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旁白	 統計	

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未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涉入度	

高涉	 次數	 152	 1016	 1168	

涉入度%	 13.0%	 87.0%	 100.0%	

旁白%	 91.6%	 92.1%	 92%	

低涉	 次數	 14	 87	 101	

涉入度%	 13.9%	 86.1%	 100.0%	

旁白%	 8.4%	 7.9%	 8.0%	

	

總計	

次數	 166	 1103	 1269	

涉入度%	 13.1%	 86.9%	 100.0%	

旁白%	 100.0%	 100.0%	 100.0%	

χ²=0.059	df=1	p=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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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無」在此指商品/品牌僅以聲音的形式出現，本體不出現於畫面，設為遺漏

值。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12.37，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因此，涉入度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有顯著關係，χ²=36.755	p=0.000。	

	

高涉商品在「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49.6%）出現與「商品被使用」

（34.7%）比例接近，而低涉商品以「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出現最多，佔

絕大部分 76.6%，「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居其次，僅佔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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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涉入度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之次數與百分比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總計	

商品被	

使用	

鏡頭特寫商

品/品牌

logo	

商品/品牌

出現在中景

/遠景	

	

	

涉

入

度	

	

高涉	

次數	 369	 166	 527	 1062	

涉入度%	 34..7%	 15.6%	 49.6%	 100.0%	

商品/品牌出

現位置%	

99.7%	 90.7%	 89.9%	 93.2%	

	

低涉	

次數	 1	 17	 59	 77	

涉入度%	 1.3%	 22.1%	 76.6%	 100.0%	

商品/品牌出

現位置%	

0.3%	 9.3%	 10.1%	 8.0%	

	

總計	

次數	 370	 183	 586	 1139	

涉入度%	 32.5%	 16.1%	 51.4%	 100.0%	

商品/品牌出

現位置%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36.755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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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 vs 感性	

	

1.人物身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741。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15.73，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因此，「理性 vs 感性」與人物身份有顯著關係，χ²=10.228	p=0.006。	

	

理性商品搭配比例較為平均——最常搭配常駐來賓出現，佔 40.1%，其次常

搭配主持人出現，佔 33.4%，其他人物佔 26.5%。而感性商品最常搭配常駐來賓

出現，佔 58.7%，超過半數，其次常搭配主持人出現，佔 30.2%，其他人物僅佔

11.1%。	

	

表 4-5	 「理性 vs 感性」與人物身份之次數與百分比	

	 人物身份	 	

總計	主持人	 常駐來賓	 其他人物	

	

理性	

Vs	

感性	

理

性	

次數	 193	 232	 153	 578	

理性感性%	 33.4%	 40.1%	 26.5%	 100.0%	

人物身份%	 91.0%	 86.2%	 95.6%	 77.7%	

感

性	

次數	 19	 37	 7	 63	

理性感性%	 30.2%	 58.7%	 11.1%	 100.0%	

人物身份%	 9.0%	 13.8%	 4.4%	 22.3%	

	

總計	

次數	 212	 269	 160	 641	

理性感性%	 33.1%	 42.0%	 25.0%	 100.0%	

人物身份%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0.228	df=2	p=0.006	

	

	

	



DOI:10.6814/NCCU201900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8 

2.對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最小預期個數為 40.14，大於 5。但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	 。因此「理性 vs 感性」與對白是否

提及商品資訊無顯著關係，χ²=2.307	p=0.129。	 	

	

但仍可以從百分比可以看到——對白部份理性商品「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

的比率較高，佔 86.6%，「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 13.4%。感性商品「未提及商

品/品牌資訊」的比率較高，佔 83.0%，「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 17.0%。	

	

表 4-6	 「理性 vs 感性」與對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對白	 	

總計	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未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理性 vs

感性	

理性	 次數	 132	 854	 986	

理性感性%	 13.4%	 86.6%	 100.0%	

對白%	 73.3%	 78.4%	 77.7%	

感性	 次數	 48	 235	 283	

理性感性%	 17.0%	 83.0%	 100.0%	

對白%	 26.7%	 21.6%	 22.3%	

	

總計	

次數	 180	 1089	 1269	

理性感性%	 14.2%	 85.8%	 100.0%	

對白%	 100.0%	 100.0%	 100.0%	

χ²=2.307	df=1	p=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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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旁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最小預期個數為 37.02，大於 5。但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	 。因此「理性 vs 感性」與旁白是否

提及商品資訊無顯著關係，χ²=2.307	p=0.129。	

	

但仍可以從百分比可以看到旁白部份理性商品與感性商品兩者比例接近—

—理性商品「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的比率佔 86.1%，「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

13.9%；感性商品「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的比率佔 86.9%，「提及商品/品牌資

訊」佔 13.1%。	

	

表 4-7	 「理性 vs 感性」與旁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旁白	 	

總計	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未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理性 vs

感性	

	

理性	

次數	 137	 849	 986	

理性感性%	 13.9%	 86.1%	 100.0%	

旁白%	 82.5%	 77.0%	 77.7%	

	

感性	

次數	 29	 254	 283	

理性感性%	 10.2%	 89.8%	 100.0%	

旁白%	 17.5%	 23.0%	 22.3%	

	

總計	

次數	 166	 1103	 1269	

理性感性%	 13.1%	 86.9%	 100.0%	

旁白%	 100.0%	 100.0%	 100.0%	

χ²=2.572	df=1	p=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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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39.04，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因此，「理性 vs 感性」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有顯著關係，χ²=184.865，	 p=0.000。	

	

理性商品以「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41.4%）與「商品被使用」（41.2%）

比率接近，而「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排第三，佔 17.4%。感性商品以「商品

/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佔最多，佔 88.5%，「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居其次，

佔 11.1%，與理性商品不同，「商品被使用」僅佔 0.4%。	

	

表 4-8	 「理性 vs 感性」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之次數與百分比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總計	

	

商品被	

使用	

鏡頭特寫商

品/品牌

logo	

商品/品牌

出現在中景

/遠景	

	

理

性

vs	

感

性	

	

理

性	

次數	 369	 156	 371	 896	

理性感性%	 41.2%	 17.4%	 41.4%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99.7%	 85.2%	 63.3%	 78.7%	

	

感

性	

次數	 1	 27	 215	 283	

理性感性%	 0.4%	 11.1%	 88.5%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3%	 14.8%	 36.7%	 21.3%	

	

總計	

次數	 370	 183	 586	 1139	

理性感性%	 32.5%	 16.1%	 51.4%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84.865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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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性高涉、感性高涉、理性低涉、感性低涉	

	

1. 人物身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41。卡方分析顯示 25%(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看到——理性高涉商品最常與常駐來賓搭配出現，佔 40.2%；

與主持人搭配居次，佔 32.9%。理性低涉商品最常與主持人搭配出現，佔 66.7%；

與常駐來賓搭配居次，佔 33.3%。感性高涉商品最常與常駐來賓搭配，佔 51.4%；

與主持人搭配出現次之，佔 35.1%。感性低涉商品最常與常駐來賓搭配出現，佔

69.2%，與主持人搭次之，佔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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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FCB 模式與人物身份之次數與百分比	

	 人物身份	 	

總計	主持人	 常駐來賓	 其他人物	

	

	

	

F	

C	

B	

模	

式	

理性高涉	 次數	 187	 229	 153	 569	

FCB%	 32.9%	 40.2%	 26.9%	 100.0%	

人物身份%	 88.2%	 85.1%	 95.6%	 88.8%	

理性低涉	 次數	 6	 3	 0	 9	

FCB%	 66.7%	 33.3%	 0.0%	 100.0%	

人物身份%	 2.8%	 1.1%	 0.0%	 1.4%	

感性高涉	 次數	 13	 19	 5	 37	

FCB%	 35.1%	 51.4%	 13.5%	 100.0%	

人物身份%	 6.1%	 7.1%	 3.1%	 5.8%	

感性低涉	 次數	 6	 18	 2	 26	

FCB%	 23.1%	 69.2%	 7.7%	 100.0%	

人物身份%	 2.8%	 6.7%	 1.3%	 4.1%	

	

總計	

次數	 212	 269	 160	 641	

FCB%	 33.1%	 42.0%	 25.0%	 100.0%	

人物身份%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7.997	df=6	p=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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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5.82，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

因此，FCB 模式與對白是否提及商品資訊無顯著關係，χ²=7.425，	 p=0.060。	

	

但可以從百分比中看到——在對白部分，四類商品「提及商品資訊」、「未

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分佈較為平均，多以「未提及商品資訊」的方法呈現。	

	

表 4-10	FCB 模式與對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對白	 	

總計	提及商品資訊	 未提及商品資訊	

	

	

	

FCB	

模式	

理性

高涉	

次數	 123	 822	 945	

FCB%	 13.0%	 87.0%	 100.0%	

對白%	 68.3%	 75.5%	 74.5%	

理性

低涉	

次數	 9	 32	 41	

FCB%	 22.0%	 78.0%	 100.0%	

對白%	 5.0%	 2.9%	 3.2%	

感性

高涉	

次數	 34	 189	 223	

FCB%	 15.2%	 84.8%	 100.0%	

對白%	 18.9%	 17.4%	 17.6%	

感性

低涉	

次數	 14	 46	 60	

FCB%	 23.3%	 76.7%	 100.0%	

對白%	 7.8%	 4.2%	 4.7%	

	

總計	

次數	 180	 1089	 1269	

FCB%	 14.2%	 85.8%	 100.0%	

對白%	 100.0%	 100.0%	 100.0%	

χ²=7.425	df=3	p=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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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旁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5.36，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

因此，FCB 模式與旁白是否提及商品資訊具有顯著關係，χ²=8.579，p=0.035。	

	

在旁白部分，四類商品「提及商品資訊」、「未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分佈

較為平均，多以「未提及商品資訊」的方法呈現。最常通過旁白提及商品資訊的

是理性低涉產品，其次為感性高涉產品。	

	

表 4-11	FCB 模式與旁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旁白	 	

總計	提及商品資訊	 未提及商品資訊	

	

	

	

FCB	

模式	

理性

高涉	

次數	 134	 811	 945	

FCB%	 14.2%	 85.8%	 100.0%	

旁白%	 80.7%	 73.5%	 74.5%	

理性

低涉	

次數	 3	 38	 41	

FCB%	 7.3%	 92.7%	 100.0%	

旁白%	 1.8%	 3.4%	 3.2%	

感性

高涉	

次數	 18	 205	 223	

FCB%	 8.1%	 91.9%	 100.0%	

旁白%	 10.8%	 18.6%	 17.6%	

感性

低涉	

次數	 11	 49	 60	

FCB%	 18.3%	 81.7%	 100.0%	

旁白%	 6.6%	 4.4%	 4.7%	

	

總計	

次數	 166	 1203	 1269	

FCB%	 13.1%	 86.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8.579	df=3	p=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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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商品最常以聲音的形式出現，即在此處編碼為「無」，被處理為遺漏值。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5.78，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1。

因此，FCB 模式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具有顯著關係，χ²=251.448，p=0.000。	

	

理性高涉商品最常以「商品被使用」的方式出現，佔 43.2%，「商品/品牌出

現在中景/遠景」次之，佔 39.1%。理性低涉產品與感性高涉商品絕大部分以「商

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的形式出現，分別佔比 90.2%與 93.2%。而感性低涉入

最常以「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的形式出現，佔 61.1%，「鏡頭特寫商品/

品牌 logo」形式居次，佔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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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FCB 模式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之次數與百分比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總計	

商品被	

使用	

鏡頭特寫

商品/品牌

logo	

商品/品牌

出現在中景

/遠景	

	

	

	

F	

C	

B	

模	

式	

	

理性

高涉	

次數	 369	 152	 334	 855	

FCB%	 43.2%	 17.8%	 39.1%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99.7%	 83.1%	 57.0%	 74.5%	

	

理性

低涉	

次數	 0	 4	 37	 41	

FCB%	 0.0%	 9.8%	 90.2%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0%	 2.2%	 6.3%	 3.2%	

	

感性

高涉	

次數	 0	 14	 193	 207	

FCB%	 0.0%	 6.8%	 93.2%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0%	 7.7%	 32.9%	 17.6%	

	

感性

低涉	

次數	 1	 13	 22	 36	

FCB%	 2.8%	 36.1%	 61.1%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3%	 7.1%	 3.8%	 4.7%	

	

總計	

次數	 370	 183	 586	 1139	

FCB%	 32.5%	 16.1%	 51.4%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251.448	df=6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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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產品 VS 服務	

	

1.人物身份	

	

「無人物」指鏡頭特寫商品或商品只擺放作為背景出現，作為遺漏值處理，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於 5，

最小預期個數為 8.74，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

因此，「產品 VS 服務」與人物身份具有顯著關係，χ²=8.380，p=0.015。	

	

產品最常與常駐來賓搭配出現，佔 40.9%；與主持人搭配居其次，佔 33.0%；

與其他人物搭配排名第三，佔 26.1%，比率較為平均。而服務最常與常駐來賓搭

配次之，佔 60.0%，超過半數以上；與主持人搭配居其次，佔 34.3%；幾乎不與

其他人物搭配出現，僅佔 5.7%。	

	

表 4-13	 「產品 VS 服務」與人物身份之次數與百分比	

	 人物身份	 	

總計	主持人	 常駐來賓	 其他人物	

	

產

品	

VS	

服

務	

產品	 次數	 200	 248	 158	 606	

產品服務%	 33.0%	 40.9%	 26.1%	 100.0%	

人物身份%	 94.3%	 92.2%	 98.8%	 94.5	

服務	 次數	 12	 21	 2	 35	

產品服務%	 34.3%	 60.0%	 5.7%	 100.0%	

人物身份%	 5.7%	 7.8%	 1.3%	 5.5%	

	

總計	

次數	 212	 269	 160	 641	

產品服務%	 33.1%	 42.0%	 25.0%	 100.0%	

人物身份%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8.380	df=2	p=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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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最小預期個數為 14.33，大於 5。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	.05	 。因此「產品 VS 服務」與對白是否

提及商品資訊有顯著關係，χ²=6.649	 	 p=0.010。	

	

在對白的部分，對白較常提及服務資訊。產品「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13.4%，「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86.6%。服務「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22.8%，「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77.2%。	

	

表 4-14	 「產品 VS 服務」與對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對白	 	

總計	提及商品/品牌資

訊	

未提及商品/品

牌資訊	

	

產品	

VS	

服務	

產

品	

次數	 157	 1011	 1168	

產品服務%	 13.4%	 86.6%	 100.0%	

對白%	 87.2%	 92.8%	 92.0%	

服

務	

次數	 23	 78	 101	

產品服務%	 22.8%	 77.2%	 100.0%	

對白%	 12.8%	 7.2%	 8.0%	

	

總計	

次數	 180	 1089	 1269	

產品服務%	 14.2%	 85.8%	 100.0%	

對白%	 100.0%	 100.0%	 100.0%	

χ²=6.649	df=1	p=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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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旁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最小預期個數為 13.21，大於 5。但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	 。因此「產品 VS 服務」與旁白是否

提及商品資訊無顯著關係，χ²=0.059	p=0.808。	

	

但可以從百分比中看到——旁白較常提及服務資訊。產品「提及商品資訊」

的比率為 13.0%，「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87.0%。服務「提及商品資訊」

的比率為 13.9%，「無提及商品資訊」的比率為 86.9%。	

	

表 4-15「產品 VS 服務」與旁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旁白	 	

總計	提及商品/品牌

資訊	

未提及商品/品

牌資訊	

	

產品	

VS	

服務	

產

品	

次數	 152	 1016	 1168	

產品服務%	 13.0%	 87.0%	 100.0%	

旁白%	 91.6%	 92.1%	 92.0%	

服

務	

次數	 14	 87	 101	

產品服務%	 13.9%	 86.1%	 100.0%	

旁白%	 8.4%	 7.9%	 8.0%	

	

總計	

次數	 166	 1103	 1269	

產品服務%	 13.1%	 86.9%	 100.0%	

旁白%	 100.0%	 100.0%	 100.0%	

χ²=0.059	df=1	p=0.808	

	

	

	

	

	



DOI:10.6814/NCCU201900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4.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無」在此指商品/品牌僅以聲音的形式出現，本體不出現於畫面，此處作遺

漏值處理。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12.37，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因此，「產品 VS 服務」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有顯著關係，χ²=36.755	p=0.000。	

	

產品以「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出現最多，佔 49.6%；其次為「商品被

使用」，佔 34.7%，比率較為接近。而服務以「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出現

最多，佔 76.6%，超過半數以上；「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其次，僅佔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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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產品 VS 服務」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之次數與百分比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總計	

	

商品被	

使用	

鏡頭特寫

商品/品牌

logo	

商品/品牌

出現在中景

/遠景	

	

產品	

VS	

服務	

	

產

品	

次數	 369	 166	 527	 1062	

產品服務%	 34.7%	 15.6%	 49.6%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99.7%	 90.7%	 89.9%	 93.2%	

	

服

務	

次數	 1	 17	 59	 77	

產品服務%	 1.3%	 22.1%	 76.6%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3%	 9.3%	 10.1%	 6.8%	

	

總計	

次數	 370	 183	 586	 1139	

產品服務%	 29.2%	 14.4%	 46.2%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36.755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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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間與置入型態之關聯性	

	

壹、 人物身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41。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中看到——第一季中的商品/品牌最常與主持人搭配出現，

佔 83.3%。第二季的商品/品牌常「常駐來賓」搭配出現，佔比分別為 43.8%，其

次與主持人搭配出現，佔 30.7%；與其他人物搭配出現排名第三，佔 25.6%。第

三季的商品/品牌常與常駐來賓搭配出現，佔比為 40.3%；與主持人搭配出現居其

次，佔比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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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時間與人物身份之次數與百分比	

	 人物身份	 	

總計	主持人	 常駐來賓	 其他人物	

	

	

	

	

時間	

第

一

季	

次數	 5	 1	 0	 6	

時間%	 83.3%	 16.7%	 0.0%	 100.0%	

人物身份%	 2.4%	 0.4%	 0.0%	 0.9%	

第

二

季	

次數	 108	 154	 90	 352	

時間%	 30.7%	 43.8%	 25.6%	 100.0%	

人物身份%	 50.9%	 57.2%	 56.3%	 54.9%	

第

三

季	

次數	 99	 114	 70	 283	

時間%	 35.0%	 40.3%	 24.7%	 100.0%	

人物身份%	 46.7%	 42.4%	 43.8%	 44.1%	

	

總計	

次數	 212	 269	 160	 641	

時間%	 16.7%	 21.2%	 12.6%	 100.0%	

人物身份%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8.432	df=4	p=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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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卡方分析顯示最小預期個數為 4.54

（小於標準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中看到——對白部分，第一季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81.3%，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18.8%。第二季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90.1%，

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9.9%。第三季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79.5%，提及商

品/品牌資訊佔比 20.5%。	

	

表 4-18	 時間與對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對白	 	

總計	提及商品/品牌

資訊	

未提及商品/品牌

資訊	

	

	

	

	

時間	

	

第一季	

次數	 6	 26	 32	

時間%	 18.8%	 81.3%	 100.0%	

對白%	 3.3%	 2.4%	 2.5%	

	

第二季	

次數	 75	 679	 754	

時間%	 9.9%	 90.1%	 100.0%	

對白%	 41.7%	 62.4%	 59.4%	

	

第三季	

次數	 99	 384	 483	

時間%	 20.5%	 79.5%	 100.0%	

對白%	 55.0%	 35.3%	 38.1%	

	

總計	

次數	 180	 1089	 1269	

時間%	 14.2%	 85.8%	 100.0%	

對白%	 100.0%	 100.0%	 100.0%	

χ²=27.482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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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旁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卡方分析顯示最小預期個數為 4.19

（小於標準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中看到——旁白部分，第一季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90.6%，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9.4%。第二季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87.0%，

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13.0%。第三季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比 86.5%，提及商

品/品牌資訊佔比 13.5%。	

	

表 4-19	 時間與旁白之次數與百分比	

	 旁白	 	

總計	提及商品/品牌

資訊	

未提及商品/品

牌資訊	

	

	

	

	

時間	

	

第一季	

次數	 3	 29	 32	

時間%	 9.4%	 90.6%	 100.0%	

旁白%	 1.8%	 2.6%	 2.5%	

	

第二季	

次數	 98	 656	 754	

時間%	 13.0%	 87.0%	 100.0%	

旁白%	 59.0%	 59.5%	 59.4%	

	

第三季	

次數	 65	 418	 483	

時間%	 13.5%	 86.5%	 100.0%	

旁白%	 39.2%	 37.9%	 38.1%	

	

總計	

次數	 166	 1103	 1269	

時間%	 13.1%	 86.9%	 100.0%	

旁白%	 100.0%	 100.0%	 100.0%	

χ²=0.451	df=2	p=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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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139。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5.14，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因此，時間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有顯著關係，χ²=38.503	p=0.000。	

	

第一季中，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佔比 87.5%，其次為鏡頭特寫商品/品

牌 logo，佔比 12.5%。第二季商品/品牌仍最常出現在中景/遠景，佔比 55.1%，其

次為商品被使用，佔比 31.7%，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 排名第三，佔 13.2%。第

三季商品/品牌最常出現在中景/遠景，佔比 51.4%；其次為商品被使用，佔比 32.5%，

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 排名第三，佔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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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時間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之次數與百分比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總計	

商品被	

使用	

鏡頭特寫

商品/品牌

logo	

商品/品牌

出現在中

景/遠景	

	

	

	

時間	

第一季	 次數	 0	 4	 28	 32	

時間%	 0.0%	 12.5%	 87.5%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0%	 2.2%	 4.8%	 2.8%	

第二季	 次數	 218	 91	 379	 688	

時間%	 31.7%	 13.2%	 55.1%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58.9%	 49.7%	 64.7%	 60.4%	

第三季	 次數	 152	 88	 179	 419	

時間%	 36.3%	 21.0%	 42.7%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41.1%	 48.1%	 30.5%	 36.8%	

	

	

總計	

次數	 370	 183	 586	 1139	

時間%	 32.5%	 16.1%	 51.4%	 100.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38.503	df=4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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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置入型態與商品資訊之關聯性	

壹、 人物身份	

	

一、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565。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23.89，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5。因此，人物身份與性能有顯著關係，χ²=7.133	p=0.028。	

	

主持人（81.9%）、常駐來賓（88.8%）、其他人物（79.3%）皆以「展現商

品使用功能」最多。「展現商品使用功能」中以常駐來賓最多，佔 43.6.%，其次

為主持人，佔 31.4%，其他人物排名第三，佔 25.1%。「提及商品功能」以主持

人佔比最高，為 36.7%，其次為其他人物，佔比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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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人物身份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人

物

身

份	

	

主持人	

次數	 149	 33	 182	

人物身份%	 81.9%	 18.1%	 100.0%	

性能%	 31.4%	 36.7%	 32.2%	

	

常駐來賓	

次數	 207	 26	 233	

人物身份%	 88.8%	 11.2%	 100.0%	

性能%	 43.6%	 28.9%	 41.2%	

	

其他人物	

次數	 119	 31	 150	

人物身份%	 79.3%	 20.7%	 100.0%	

性能%	 25.1%	 34.3%	 26.5%	

	

總計	

次數	 475	 90	 565	

人物身份%	 84.1%	 15.9%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7.133	df=2	p=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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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7。卡方分析顯示 66.7%(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0.12（小於標準 1），因此違反卡方基本

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中看到——主持人（87.5%）、常駐來賓（100.0%）和其他

人物（100.0%）均最常「強調內在族群」。在「強調內在族群」中，主持人與其

他人物均衡，各佔 43.8%	

	

表 4-22	 人物身份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內在族群	

	

	

	

人物	

身份	

	

主持人	

次數	 1	 7	 8	

人物身份%	 12.5%	 87.5%	 100.0%	

性能%	 100.0%	 43.8%	 47.1%	

常駐來賓	 次數	 0	 2	 2	

人物身份%	 0.0%	 100.0%	 100.0%	

性能%	 0.0%	 12.5%	 11.8%	

其他人物	 次數	 0	 7	 7	

人物身份%	 0.0%	 100.0%	 100.0%	

性能%	 0.0%	 43.8%	 41.2%	

	

總計	

次數	 1	 16	 17	

人物身份%	 5.9%	 94.1%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1.195	df=2	p=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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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509。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中看到——主持人（80.8%）、常駐來賓（78.1%）、其他人

物（79.0%）均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最多。「鏡頭特寫商品」中以「常

駐來賓」最多，佔 43.8%，其次為主持人和其他人物，佔比較為均衡，為 27.6%

與 28.6%。「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中常駐來賓最多，佔 40.7%，其次為主持

人，佔比 31.3%。	

	

表 4-23	 人物身份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

牌/服務使

用地點	

	

鏡頭特寫

商品	

人物手持/

使用商品

服務	

	

	

	

	

人

物

身

份	

主持人	 次數	 1	 29	 126	 156	

人物身份%	 0.6%	 18.6%	 80.8%	 100.0%	

外觀包裝%	 100.0%	 27.6%	 31.3%	 30.6%	

常駐	

來賓	

次數	 0	 46	 164	 210	

人物身份%	 0.0%	 21.9%	 78.1%	 100.0%	

外觀包裝%	 0.0%	 43.8%	 40.7%	 41.3%	

其他	

人物	

次數	 0	 30	 113	 143	

人物身份%	 0.0%	 21.0%	 79.0%	 100.0%	

外觀包裝%	 0.0%	 28.6%	 28.0%	 28.1%	

	

總計	

次數	 1	 105	 403	 509	

人物身份%	 0.2%	 20.6%	 79.2%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2.833	df=4	p=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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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白	

	

一、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857，最小預期個數為 38.23，大於 5。但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1	。因此對白是否提及商品資訊與性能

有顯著關係，χ²=81.807	p=0.000。	

	

對白「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提及商品功能」最多，佔 76.2%，「展現商

品使用功能」佔 23.8%。「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

佔 69.1%，「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佔 30.9%。	 	

	

表 4-24	 對白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對

白	

提及商

品/品牌

資訊	

次數	 25	 80	 105	

對白%	 23.8%	 76.2%	 100.0%	

性能%	 4.6%	 25.6%	 12.3%	

未提及

商品/品

牌資訊	

次數	 520	 232	 752	

對白%	 69.1%	 30.9%	 100.0%	

性能%	 95.4%	 74.4%	 87.7%	

	

總計	

次數	 545	 312	 857	

對白%	 63.6%	 36.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81.807	df=1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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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8，最小預期個數為 0.29（小於標準 5），

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對白部分「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強調特定

族群」最多，佔 90.9%，「強調內在口味」居次，佔 9.1%。「未提及商品/品牌資

訊」全以「強調特定族群」形式出現，佔 100.0%。	

	

表 4-25	 對白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群	

	

	

對白	

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次數	 1	 10	 11	

對白%	 9.1%	 90.9%	 100.0%	

品味%	 100.0%	 27.0%	 28.9%	

未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次數	 0	 27	 27	

品味%	 0.0%	 100.0%	 100.0%	

性能%	 0.0%	 73.0%	 71.1%	

	

總計	

次數	 1	 37	 38	

對白%	 2.6%	 97.4%	 100.0%	

品味%	 100.0%	 100.0%	 100.0%	

χ²=2.521	df=1	p=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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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4。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0.06（小於標準 1），因此違反卡方基本

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人物手持/使用商

品/服務」最多，佔 94.6%。「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

務」最多，佔 65.9%，「鏡頭特寫商品」其次，佔 34.1%。在「鏡頭特寫商品」

（99.5%）、「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91.6%），絕大多數對白「未提及商

品/品牌資訊」。	

	

表 4-26	 對白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

牌/服務使

用地點	

	

鏡頭特寫

商品	

人物手持/

使用商品/

服務	

	

	

對

白	

提及商

品/品牌

資訊	

次數	 1	 1	 35	 37	

對白%	 2.7%	 2.7%	 94.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0.5%	 8.4%	 6.0%	

未提及

商品/品

牌資訊	

次數	 0	 197	 380	 577	

對白%	 0.0%	 34.1%	 65.9%	 100.0%	

外觀包裝%	 0.0%	 99.5%	 91.6%	 94.0%	

	

總計	

次數	 1	 198	 415	 614	

對白%	 0.2%	 32.2%	 67.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30.500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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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旁白	

	

一、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857，最小預期個數為 57.16，大於 5。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01。因此旁白是否提及商品資訊與性能有顯

著關係，χ²=22.127	p=0.000。	

	

旁白中「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提及商品功能」最多，佔 87.9%，「展現

商品使用功能」佔 12.1%。「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

多，佔 75.1%，其次為「提及商品功能」，佔 24.9%。	

	

表 4-27	 旁白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旁白	

提及商

品/品牌

資訊	

次數	 19	 138	 157	

旁白%	 12.1%	 87.9%	 100.0%	

性能%	 3.5%	 44.2%	 18.3%	

未提及

商品/品

牌資訊	

次數	 526	 174	 700	

旁白%	 75.1%	 24.9%	 100.0%	

性能%	 96.5%	 55.8%	 81.7%	

	

總計	

次數	 545	 312	 857	

旁白%	 63.6%	 36.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22.127	df=1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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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8。卡方分析顯示最小預期個數為 0.39（小

於標準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旁白「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中「強調特定族

群」佔 100.0%。旁白「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強調特定族群」最多，佔 93.3%。	

	

表 4-28	 旁白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群	

	

	

旁白	

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次數	 0	 23	 23	

旁白%	 0.0%	 100.0%	 100.0%	

品味%	 0.0%	 62.2%	 60.5%	

未提及商品

/品牌資訊	

次數	 1	 14	 15	

旁白%	 6.7%	 93.3%	 100.0%	

品味%	 100.0%	 37.8%	 39.5%	

	

總計	

次數	 1	 37	 38	

旁白%	 2.6%	 97.4%	 100.0%	

品味%	 100.0%	 100.0%	 100.0%	

χ²=1.575	df=1	p=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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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4。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0.10（小於標準 1），因此違反卡方基本

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旁白「提及商品/品牌資訊」的以「人物手持/

使用商品/服務」最多，佔 62.5%，其次為「鏡頭特寫商品」，佔 37.5%。旁白「未

提及商品/品牌資訊」以「鏡頭特寫商品」外觀包裝最多，佔 68.2%，其次為「鏡

頭特寫商品」，佔 31.6%。	

	

表 4-29	 旁白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牌

/服務使用

地點	

鏡頭特寫

商品	

人物手持/使用

商品/服務	

	

	

旁

白	

提及商

品/品牌

資訊	

次數	 0	 24	 40	 64	

旁白%	 0.0%	 37.5%	 62.5%	 100.0%	

外觀包裝%	 0.0%	 12.1%	 9.6%	 10.4%	

未提及

商品/品

牌資訊	

次數	 1	 174	 375	 550	

旁白%	 0.2%	 31.6%	 68.2%	 100.0%	

外觀包裝%	 100.0%	 87.9%	 90.4%	 89.6%	

	

總計	

次數	 1	 198	 415	 614	

旁白%	 0.2%	 32.2%	 67.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001	df=2	p=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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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	

	

一、 性能	

	

「無」此處指商品擺放作為背景版、海報中等，作遺漏值處理。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820。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60.59，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因此，商品/品牌出現位置與性能有顯著關係，χ²=338.056	p=0.000。	

	

「商品被使用」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94.1%。「鏡頭特寫商品

/品牌 logo」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71.7%，「提及商品功能」居次，

佔 28.3%。「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以「提及商品功能」最多，佔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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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商

品

/

品

牌

出

現

位

置	

	

商品被

使用	

次數	 348	 22	 37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94.1%	 5.9%	 100.0%	

性能%	 64.0%	 8.0%	 45.1%	

鏡頭特

寫商品/

品牌

logo	

次數	 129	 51	 18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71.7%	 28.3%	 100.0%	

性能%	 23.7%	 18.5%	 22.0%	

商品/品

牌出現

在中景/

遠景	

次數	 67	 203	 27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24.8%	 75.2%	 100.0%	

性能%	 12.3%	 73.6%	 32.9%	

	

總計	

次數	 544	 276	 820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66.3%	 33.7%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338.056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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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2。卡方分析顯示 66.7%(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0.09（小於標準 1），因此違反卡方基本

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商品被使用」（100.0%）、「鏡頭特寫商品

/品牌 logo」（100.0%）、「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95.5%）均以「強調特

定族群」展示品味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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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群	

	

	

商

品

/

品

牌

出

現

位

置	

	

商品被

使用	

次數	 0	 7	 7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0%	 100.0%	 100.0%	

品味%	 0.0%	 22.6%	 21.9%	

鏡頭特

寫商品/

品牌

logo	

次數	 0	 3	 3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0.0%	 100.0%	 100.0%	

品味%	 0.0%	 9.7%	 9.4%	

商品/品

牌出現

在中景/

遠景	

次數	 1	 21	 22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4.5%	 95.5%	 100.0%	

性能%	 100.0%	 67.7%	 68.8%	

	

總計	

次數	 1	 31	 32	

商品/品牌	

出現位置%	

3.1%	 96.9%	 100.0%	

品味%	 100.0%	 100.0%	 100.0%	

χ²=0.468	df=2	p=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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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3。沒有任何細格數（0.0%）預期個數小

於 5，最小預期個數為 24.87，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因此，商品/品牌出現位置與外觀包裝有顯著關係，χ²=461.736	p=0.000。	

	

「商品被使用」全部 100.0%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呈現。「鏡頭特

寫商品/品牌 logo」以「鏡頭特寫商品」最多，佔 89.8%。「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

/遠景」以「鏡頭特寫商品」外觀包裝居多，佔 63.6%，其次為「人物手持/使用商

品/服務」，佔 36.4%。	

	

表 4-32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鏡頭特寫商品	

人物手持/使用

商品/服務	

商

品/

品

牌

出

現

位

置	

	

商品	

被使用	

次數	 0	 370	 370	

位置%	 0.0%	 100.0%	 100.0%	

外觀包裝%	 0.0%	 89.2%	 60.4%	

鏡頭特寫

商品/logo	

次數	 149	 17	 166	

位置%	 89.8%	 10.2%	 100.0%	

外觀包裝%	 75.3%	 4.1%	 27.1%	

商品/logo

出現在中/

遠景	

次數	 49	 28	 77	

位置%	 63.6%	 36.4%	 100.0%	

外觀包裝%	 24.7%	 6.7%	 12.6%	

	

總計	

次數	 198	 415	 613	

位置%	 32.3%	 67.7%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χ²=461.736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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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時間與商品資訊之關聯性	

壹、 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2。卡方分析顯示 66.7%(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第一季均為「提及商品功能」，佔 100.0%，無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第二季、第三季均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分別

佔 63.1%，64.7%，「提及商品功能」分別佔佔 36.9%、35.5%。	

	

表 4-33	 時間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時間	

	

第一季	

次數	 0	 3	 3	

時間%	 0.0%	 100.0%	 100.0%	

性能%	 0.0%	 1.0%	 0.4%	

	

第二季	

次數	 310	 181	 491	

時間%	 63.1%	 36.9%	 100.0%	

性能%	 56.9%	 58.0%	 57.3%	

	

第三季	

次數	 235	 128	 363	

時間%	 64.7%	 35.3%	 100.0%	

性能%	 43.1%	 41.0%	 42.4%	

	

總計	

次數	 545	 312	 857	

時間%	 63.6%	 36.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5.490	df=2	p=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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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品味	

	

若將「無」作為遺漏值計算，無法進行卡方分析。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1269。卡方分析顯示 44.4%(大於標準 20%)

的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第一季、第二季均「無」展現品味，第三季仍

以「無」展現品味最多，佔 92.1%，「強調特定族群」居次，佔 7.7%，「強調內

在口味」排名第三，佔 0.2%。	

	

表 4-34	 時間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

群	

無	

	

	

	

	

	

時間	

	

第一季	

次數	 0	 0	 32	 32	

時間%	 0.0%	 0.0%	 100.0%	 100.0%	

品味%	 0.0%	 0.0%	 2.6%	 2.5%	

	

第二季	

次數	 0	 0	 754	 754	

時間%	 0.0%	 0.0%	 100.0%	 100.0%	

品味%	 0.0%	 0.0%	 61.3%	 59.4%	

	

第三季	

次數	 1	 37	 445	 483	

時間%	 0.2%	 7.7%	 92.1%	 100.0%	

品味%	 100.0%	 100.0%	 36.1%	 38..1%	

	

總計	

次數	 1	 37	 1231	 1269	

時間%	 0.1%	 2.9%	 97.0%	 100.0%	

品味%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63.747	df=4	p=0.000	

	



DOI:10.6814/NCCU201900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5 

參、 外觀包裝	

	

第一季 100.0%「無」外觀包裝。	

	

若將「無」作為遺漏值計算，則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4。卡方

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

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第二季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最多，

佔 76.9%，「鏡頭特寫商品」居次，佔 23.1%。第三季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

務」最多，佔 67.6%，「鏡頭特寫商品」外觀包裝居次，佔 32.3%。	

	

表 4-35	 時間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牌/

服務使用地點	

鏡頭特

寫商品	

人物手持/使

用商品/服務	

	

	

時

間	

第

二

季	

次數	 1	 139	 219	 359	

時間%	 0.3%	 38.7%	 61.0%	 100.0%	

外觀包裝%	 100.0%	 70.2%	 52.8%	 58.5%	

第

三

季	

次數	 0	 59	 196	 483	

時間%	 0.0%	 23.1%	 76.9%	 100.0%	

外觀包裝%	 0.0%	 29.8%	 47.2%	 41.5%	

	

總計	

次數	 1	 198	 415	 614	

時間%	 0.2%	 32.3%	 67.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7.484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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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商品類型與商品資訊之關聯性	

壹、 FCB 模式	

	

一、 涉入度	

	

1.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857，最小預期個數為 14.93，大於 5。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因此涉入度與性能無顯著關係，χ²=2.685	

p=0.101。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高涉商品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63.0%，「提及商品功能」佔 37.0%。低涉商品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75.6%，「提及商品功能」佔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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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涉入度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涉入度	

	

高涉	

次數	 514	 302	 816	

涉入度%	 63.0%	 37.0%	 100.0%	

性能%	 94.3%	 96.8%	 95.2%	

	

低涉	

次數	 31	 10	 41	

涉入度%	 75.6%	 24.4%	 100.0%	

性能%	 5.7%	 3.2%	 4.8%	

	

總計	

次數	 545	 312	 857	

涉入度%	 63.6%	 36.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2.685	df=1	p=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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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8。卡方分析顯示最小預期個數為 0.45（小

於標準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高涉商品、低涉商品均以「無」提及品味最多，

分別佔 98.2%和 83.2%。將「無」作為遺漏值處理後，高涉商品、低涉商品均以

「強調特定族群」最多，分別佔 100.0%和 94.1%。	

	

表 4-37	 涉入度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群	

	

	

涉入度	

	

高涉	

次數	 0	 21	 21	

涉入度%	 0.0%	 100.0%	 100.0%	

品味%	 0.0%	 56.8%	 55.3%	

	

低涉	

次數	 1	 16	 17	

涉入度%	 5.9%	 94.1%	 100.0%	

品味%	 100.0%	 43.2%	 44.7%	

	

總計	

次數	 1	 37	 38	

涉入度%	 2.6%	 97.4%	 100.0%	

品味%	 100.0%	 100.0%	 100.0%	

χ²=1.269	df=1	p=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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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4。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高涉商品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最多，

佔 66.2%，「鏡頭特寫商品」居其次，佔 33.6%。低涉商品全以「人物手持/使用

商品/服務」，佔 100.0%。	

	

表 4-38	 涉入度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牌/

服務使用地點	

鏡頭特

寫商品	

人物手持/使

用商品/服務	

	

涉

入

度	

	

高涉	

次數	 1	 198	 390	 589	

涉入度%	 0.2%	 33.6%	 66.2%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94.0%	 95.9%	

	

低涉	

次數	 0	 0	 25	 25	

涉入度%	 0.0%	 0.0%	 100.0%	 100.0%	

外觀包裝%	 0.0%	 0.0%	 6.0%	 4.1%	

	

總計	

次數	 1	 198	 415	 614	

涉入度%	 0.2%	 32.2%	 67.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2.407	df=2	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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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性、感性	

	

1.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857，最小預期個數為 44.42，大於 5。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因此「理性 vs 感性」與性能無顯著關係，

χ²=0.083	p=0.774。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理性商品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63.4%，「提及商品功能」居其次，佔 36.6%。感性商品「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

多，佔 64.8%，「提及商品功能」居其次，佔 35.2%。兩種商品類型「展現商品

使用功能」、「提及商品功能」比率分配相似。	

	

表 4-39	 「理性 vs 感性」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理性	

Vs	

感性	

理

性	

次數	 466	 269	 735	

理性感性%	 63.4%	 36.6%	 100.0%	

性能%	 85.5%	 86.2%	 85.8%	

感

性	

次數	 79	 43	 122	

理性感性%	 64.8%	 35.2%	 100.0%	

性能%	 14.5%	 13.8%	 14.2%	

	

總計	

次數	 545	 312	 857	

理性感性%	 63.6%	 36.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0.083	df=1	p=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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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8。卡方分析顯示最小預期個數為 0.45（小

於標準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理性商品全以「強調特定族群」，佔 100.0%。

感性商品亦以「強調特定族群」佔最多，佔 94.1%。	

	

表 4-40	 「理性 vs 感性」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群	

	

理性	

Vs	

感性	

	

理性	

次數	 0	 21	 21	

理性感性%	 0.0%	 100.0%	 100.0%	

性能%	 0.0%	 56.8%	 55.3%	

	

感性	

次數	 1	 16	 17	

理性感性%	 5.9%	 94.1%	 100.0%	

性能%	 100.0%	 43.2%	 44.7%	

	

總計	

次數	 1	 37	 38	

理性感性%	 2.6%	 97.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1.269	df=1	p=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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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4。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理性商品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最多，

佔 73.8%，「鏡頭特寫商品」居其次，佔 26.0%。感性商品以「鏡頭特寫商品」

展現外觀包裝最多，佔 70.1%，「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居其次，佔 29.9%。	

	

表 4-41	 「理性 vs 感性」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牌/服

務使用地點	

鏡頭特寫

商品	

人物手持/使

用商品/服務	

理

性

vs	

感

性	

理

性	

次數	 1	 137	 389	 527	

理性感性%	 0.2%	 26.0%	 73.8%	 100.0%	

外觀包裝%	 100.0%	 69.2%	 93.7%	 85.8%	

感

性	

次數	 0	 61	 26	 87	

理性感性%	 0.0%	 70.1%	 29.9%	 100.0%	

外觀包裝%	 0.0%	 30.8%	 6.3%	 14.2%	

	

總計	

次數	 1	 198	 415	 614	

理性感性%	 0.2%	 32.2%	 67.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66.557	df=2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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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性高涉、感性高涉、理性低涉、感性低涉	

	

1、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857。12.5%預期個數小於 5（小於標準 20%），

最小預期個數為 3.64，大於 1。在	 95%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	0.01。

因此，FCB 模式與性能有顯著關係，χ²=39.985	p=0.000。	

	

理性高涉商品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64.3%，「提及商品功能」

居其次，佔 35.7%。理性低涉商品全以「提及商品功能」居其次，佔 100.0%。感

性高涉商品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52.7%，「提及商品功能」居其次，

佔 47.3%。感性低涉商品全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佔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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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FCB 模式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F	

C	

B	

模	

式	

理性

高涉	

次數	 466	 259	 725	

FCB%	 64.3%	 35.7%	 100.0%	

性能%	 85.5%	 83.0%	 84.6%	

理性

低涉	

次數	 0	 10	 10	

FCB%	 0.0%	 100.0%	 100.0%	

性能%	 0.0%	 3.2%	 1.2%	

感性

高涉	

次數	 48	 43	 91	

FCB%	 52.7%	 47.3%	 100.0%	

性能%	 8.8%	 13.8%	 10.6%	

感性

低涉	

次數	 31	 0	 31	

FCB%	 100.0%	 0.0%	 100.0%	

性能%	 5.7%	 0.0%	 3.6%	

	

總計	

次數	 545	 312	 857	

FCB%	 63.6%	 36.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39.985	df=3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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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8。卡方分析顯示最小預期個數為 0.45（小

於標準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理性低涉商品、感性高涉商品全 100.0%「無」

展現品味。若將「無」作為遺漏值處理，則理性高涉商品 100.0%「強調特定族

群」。感性低涉商品以「強調特定族群」最多，佔 94.1%。	

	

表 4-43	FCB 模式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群	

	

	

FCB 模式	

理性

高涉	

次數	 0	 21	 21	

FCB%	 0.0%	 100.0%	 100.0%	

品味%	 0.0%	 56.8%	 55.3%	

感性

低涉	

次數	 1	 16	 17	

FCB%	 5.9%	 94.1%	 100.0%	

品味%	 100.0%	 43.2%	 44.7%	

	

總計	

次數	 1	 37	 38	

FCB%	 2.6%	 97.4%	 100.0%	

品味%	 100.0%	 100.0%	 100.0%	

χ²=1.269	df=1	p=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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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4。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理性高涉商品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

最多，佔 73.8%，「鏡頭特寫商品」居其次，佔 26.0%。感性低涉商品以「鏡頭

特寫商品」最多，佔 98.4%。感性低涉商品全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佔

100.0%。	

	

表 4-44	 	 FCB 模式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牌/

服務使用地點	

鏡頭特

寫商品	

人物手持/使

用商品/服務	

	

	

	

F	

C	

B	

模	

式	

理性

高涉	

次數	 1	 137	 389	 527	

FCB%	 0.2%	 26.0%	 73.8%	 100.0%	

外觀包裝%	 100.0%	 69.2%	 93.7%	 85.8%	

感性

高涉	

次數	 0	 61	 1	 62	

FCB%	 0.0%	 98.4%	 1.6%	 100.0%	

外觀包裝%	 0.0%	 30.8%	 0.2%	 10.1%	

感性

低涉	

次數	 0	 0	 25	 25	

FCB%	 0.0%	 0.0%	 100.0%	 100.0%	

外觀包裝%	 0.0%	 0.0%	 6.0%	 4.1%	

	

總計	

次數	 1	 198	 415	 614	

FCB%	 0.2%	 32.2%	 67.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45.553	df=4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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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產品 VS 服務	

	

1、性能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857，最小預期個數為 14.93，大於 5。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研究結果顯示	 p>0	.05。因此涉入度與性能無顯著關係，χ²=2.685	

p=0.101。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產品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63.0%，

「提及商品功能」居其次，佔 37.0%。服務以「展現商品使用功能」最多，佔 75.6%，

「提及商品功能」居其次，佔 24.4%。兩者商品類型「展現商品使用功能」與「提

及商品功能」比率分配相似。	

	

表 4-45「產品 VS 服務」與性能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能	 	

總計	展現商品使用功能	 提及商品功能	

	

產品	

VS	

服務	

	

產品	

次數	 514	 302	 816	

產品服務%	 63.0%	 37.0%	 100.0%	

性能%	 94.3%	 96.8%	 95.2%	

	

服務	

次數	 31	 10	 41	

產品服務%	 75.6%	 24.4%	 100.0%	

性能%	 5.7%	 3.2%	 4.8%	

	

總計	

次數	 545	 312	 857	

產品服務%	 63.6%	 36.4%	 100.0%	

性能%	 100.0%	 100.0%	 100.0%	

χ²=2.685	df=1	p=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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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味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38。卡方分析顯示最小預期個數為 0.45（小

於標準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產品、服務類均以「無」提及品味最多，分別

佔 98.2%和 83.2%。將「無」作為遺漏值處理後，產品、服務均以「強調特定族

群」最多，分別佔 100.0%和 94.1%。	

	

表 4-46	 「產品 VS 服務」與品味之次數與百分比	

	 品味	 	

總計	強調內在口味	 強調特定族群	

	

產品	

VS	

服務	

	

產品	

次數	 0	 21	 21	

產品服務%	 0.0%	 100.0%	 100.0%	

品味%	 0.0%	 56.8%	 55.3%	

	

服務	

次數	 1	 16	 17	

產品服務%	 5.9%	 94.1%	 100.0%	

品味%	 100.0%	 43.2%	 44.7%	

	

總計	

次數	 1	 37	 38	

產品服務%	 2.6%	 97.4%	 100.0%	

品味%	 100.0%	 100.0%	 100.0%	

χ²=1.269	df=1	p=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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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觀包裝	

	

以卡方檢定分析，有效樣本數為 614。卡方分析顯示 33.3%(大於標準 20%)的

細格預期個數少於	 5，因此違反卡方基本假設，分析結果無法判讀。	

	

但可以從百分比表中看到——產品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最多，佔

66.2%，「鏡頭特寫商品」居其次，佔 33.6%。服務全以「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

務」，佔 100.0%。	

	

表 4-47	 「產品 VS 服務」與外觀包裝之次數與百分比	

	 外觀包裝	 	

	

總計	

場景為品牌/

服務使用地點	

鏡頭特

寫商品	

人物手持/使

用商品/服務	

產

品	

VS	

服

務	

	

產品	

次數	 1	 198	 390	 589	

產品服務%	 0.2%	 33.6%	 66.2%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94.0%	 95.9%	

	

服務	

次數	 0	 0	 25	 25	

產品服務%	 0.0%	 0.0%	 100.0%	 100.0%	

外觀包裝%	 0.0%	 0.0%	 6.0%	 4.1%	

	

總計	

次數	 1	 198	 415	 614	

產品服務%	 0.2%	 32.2%	 67.6%	 100.0%	

外觀包裝%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2.407	df=2	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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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置入時間、商品類別、置入型態、商品訊息之互動

關係	 	

本研究以湖南衛視芒果 TV 大型自製明星角色扮演推理真人秀節目《明星大

偵探》為研究對象，檢視了置入性廣告之置入時間、商品類型、置入型態與商品

訊息之間的相關性。	

	

壹、商品類型	

	

研究發現，就商品類型而論，FCB 模式中，理性高涉類商品曝光頻率最高，

其次為感性高涉、感性低涉，理性低涉商品出現的頻率最少。「產品 vs 服務」

分類方法中，產品類的爆光多於服務類。	

	

在本研究立意選取的四類商品中，總計 1269 次曝光中，以 OPPO 手機出現

945 次最多，佔 74.5%。飄柔洗髮水共計曝光 223 次排名第二，佔 17.6%。	

	

表 5-1	 置入商品出現次數分配與百分比	

置入商品名稱	 曝光次數	 百分比	

OPPO 手機	 945	 74.5%	

飄柔洗髮水	 223	 17.6%	

抖音 app	 60	 4.7%	

京東金融	 41	 3.2%	

總計	 1269	 100.0%	

	



DOI:10.6814/NCCU201900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1 

貳、置入時間	

	

就置入時間而言，第一季尚未找到固定的廣告贊助商，穩定的廣告置入從第

一季後半段開始，因此第二季中出現本研究立意之置入商品次數最多，共計 754

次曝光。第三季置入性廣告商品出現次數排名第二，共計 483 次。第一季僅出現

32 次廣告商品曝光，排名第三。	

	

參、置入型態	

	

置入型態中，就人物身分而言，置入商品最常與常駐來賓搭配，主持人居其

次。對白、旁白部分，「未提及商品/品牌資訊」（1089 次、1103 次）遠多於「提

及商品/品牌資訊」（180 次、166 次）。顯而易見，在本研究個案中，商品訊息

最常以「視覺置入」之形式呈現，「聽覺置入」、「視聽覺並行置入」較少。商

品/品牌出現位置部分，則以「商品/品牌 logo 出現在中景/遠景」（586 次）之方

式曝光最多，佔 46.2%；其次為「商品被使用」（370 次）。若以鄭自隆（2008）

道具使用之「動態置入」與「靜態置入」分類法，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中「鏡頭

特寫商品/品牌 logo」、「商品/品牌 logo 出現在中景/遠景」、「無」曝光次數相

加計為「靜態置入」，則「靜態置入」（899 次）遠多於「動態置入」（370）次

數。	

	

肆、商品訊息	

	

商品訊息部分，將本個案中商品訊息視聽覺置入呈現方式之「無」的次數去

除，作橫向比較，可得《明星大偵探》中各項商品訊息之呈現情形。總計 126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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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商品曝光中，呈現商品「性能」（857 次）最多，其次為「外觀包裝」，共

計 834 次。而商品「價格/價值」、「成分/內含」、「可獲得性」、「特惠」、

「新創意」均未提及。	

	

表 5-2	 《明星大偵探》之商品訊息呈現情形	

商品訊息	 呈現次數	 百分比	

性能	 857	 67.5%	

外觀/包裝	 834	 65.7%	

品味	 38	 0.03%	

	

伍、商品類型與置入型態	

	

一、商品類型與人物身份有顯著差異	

除去「無人物」搭配出現次數，重新計算可得 FCB 模式下各廣告商品與各

人物身份搭配比例。理性高涉產品與主持人、常駐來賓、其他人物搭配出現的比

例較為平均，強調了理性高涉產品的功能、標準化、大眾化的特點。而感性商品，

無論是低涉入的抖音 app 還是高涉入的京東金融最常與常駐來賓搭配出現，強調

了感性商品的個性化。	

	

二、理性感性與對白有顯著差異	

對白部分，理性商品提及商品資訊的比例低於感性商品，可見理性商品常用

「視覺置入」之方式展現商品資訊，感性商品較常用「聽覺置入」、「視聽覺並

行置入」之方式呈現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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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品類型與商品/品牌出現位置有顯著差異	

「商品/品牌出現位置」之呈現方式中，「商品被使用」、「鏡頭特寫商品/

品牌 logo」屬過往文獻分類方式之「顯著視覺置入」，「商品/品牌 logo 出現在

中景/遠景」屬於「隱微視覺置入」。在本研究個案中，理性商品的「顯著視覺置

入」比率（53.2%）高於感性商品（9.9%）。FCB 模式中，「感性高涉」商品最

常以「無人物」搭配出現，顯見常以特寫、banner	 的方式呈現商品資訊。「感

性低涉」商品「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之呈現方式所佔比例最高（21.7%），

「理性高涉」商品「商品被使用」之呈現方式所佔比例最高（39.0%）。	

	

表 5-3	FCB 模式與人物身份搭配之次數與百分比	

	 人物身份	 	

總計	主持人	 常駐來賓	 其他人物	

理性高涉	 次數	 189	 229	 153	 571	

百分比	 33.1%	 40.1%	 26.8%	 100.0%	

理性低涉	 次數	 6	 3	 0	 9	

百分比	 66.7%	 33.3%	 0.0%	 100.0%	

感性高涉	 次數	 13	 19	 5	 37	

百分比	 35.1%	 51.4%	 13.5%	 100.0%	

感性低涉	 次數	 6	 18	 2	 26	

百分比	 23.1%	 69.2%	 7.7%	 100.0%	

	

陸、置入時間與置入型態	

	

置入時間與置入型態中的「人物身份」、「對白」、「旁白」、「商品/品牌出現位

置」均無顯著差異。可見《明星大偵探》節目三季開播以來置入型態較為相似，

僅有以下幾點少許的變化，並未構成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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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人物」搭配的廣告商品置入從第一季之 81.3%逐漸下降為第二季之

53.3%、第三之 41.4%，更多與主持人、常駐來賓搭配出現。主持人與常駐來賓之

廣告商品搭配出現總體比例較為均衡。	

	

2）、對白提及商品/品牌資訊的數目逐季增長，但第三季旁白提及商品/品牌

資訊的數目卻少於第二季，可見第三季廣告商品置入愈發融入劇情，減少生硬的

廣告念白。	

	

3）、「商品/品牌 logo 出現在近景/遠景」中之比例逐季下降，「商品被使用」

之比例逐季上升，可見商品的置入型態愈來愈融入劇情中。同時可知，隨著時間

的遞進，「動態置入」逐漸多於「靜態置入」來呈現商品。	

	

柒、置入型態與商品資訊	

	

1）、「性能」、「外觀/包裝」之商品資訊較為簡明易懂，故可用「展現商品使

用功能」、「鏡頭特寫商品」、「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之「視覺置入」手法呈

現。而「品味」以及本個案中未出現之「特惠」、「可獲得性」等較為抽象複雜的

資訊，則需通過對白或旁白「聽覺置入」手法加以輔助呈現。	

	

2）、「商品被使用」、「鏡頭特寫商品/品牌 logo」絕大多數有「展現商品使用

功能」，而「商品/品牌出現在中景/遠景」僅與「提及商品功能」搭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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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置入時間與商品資訊	

	

時間與商品資訊中的「性能」、「品味」、「外觀包裝」均無顯著差異，可

知本研究《明星大偵探》個案中的廣告置入資訊一致性較高，僅有以下幾點差異。	

	

隨著置入時間之遞進，廣告置入商品愈來愈展現其使用功能，有且只有第三

季提及商品之品味，強調特定族群。「包裝/外觀」部分，比例也由「鏡頭特寫商

品」轉為「人物手持/使用商品/服務」之手法呈現。	

	

玖、商品類型與商品資訊	

	

FCB 模式與商品資訊中的性能有顯著差異關係。FCB 模式四項分類中，「理

性高涉」商品之呈現商品性能之比率最高，「感性低涉」商品之呈現品味之比率

最高，「感性高涉」之呈現外觀包裝之比率最高。由此可知，在《明星大偵探》

中，不同廣告置入商品類型之呈現資訊重點有所不同。	

	

此外，高涉商品之「性能」、「外觀包裝」呈現比率明顯高於低涉商品。	

服務類商品之品味「呈現特定族群」比率高於產品類商品，產品類商品之「性能」、

「外觀包裝」比率高於服務類商品。	

	

	

	

	

	



DOI:10.6814/NCCU2019002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6 

第二節	 真人秀節目置入之實務建議	

置入性行銷與廣告的目的均為向觀眾推銷商品，但商品的呈現方式不同。電

視廣告中商品是唯一的主角，廣告中的各種元素的出現，例如人物、音樂、場景、

文字、對白等都是為了烘托商品。置入式行銷則是在將商品/品牌的訊息以一種

有自然的、不干擾中斷的方式放置在大眾媒體的文本之中。	

	

然而，真人秀綜藝節目的置入式行銷則開創了一種新的形式。綜藝節目的廣

告形式更為多元，閱聽眾的普遍年齡層為 18 至 30 歲的青少年，心理接受程度更

高。它既可以以幽默、自然的方式融入劇情人物，又可以以看板廣告的形式出現，

推動綜藝劇情發展，甚至可以以口頭廣告的形式被直接唸出來而不影響劇情發展，

存在感強卻不易引起閱聽眾反感。戲劇置入、綜藝置入與電視廣告之比較如下。	

	

表 5-4	 戲劇置入、綜藝置入與電視廣告之比較	

	 戲劇置入	 綜藝置入	 電視廣告	

觀看動機	 即觀看節目本

體的動機，較

強	

即觀看節目本體的

動機，較強	

較弱	

商品出現方式	 自然連結於文

本，但存在感

較弱	

贊助口播、道具擺

放等多種形式	

中斷觀看行為，存

在感強，易引起反

感	

文本的主角	 文本本身	 文本本身	 商品	

文本的長度	 較長	 較長	 較短	

商品利益呈現	 較模糊	 較模糊	 清楚呈現商品利益	

商品資訊量呈現	 受限於劇情	 不受限	 受限於時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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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湖南衛視芒果 TV 大型自製明星角色扮演推理真人秀節目《明星大

偵探》為研究對象，檢視了置入性廣告商品類型、置入型態與商品訊息之間的相

關性。以下將研究結果與過往文獻相結合，討論「綜藝節目廣告置入」實務上的

建議。	

 

壹、適合綜藝節目置入的商品類型	

	

本研究建議未來實務界可依據以下判斷廣告商品是否適合使用置入式行銷

置入綜藝真人秀節目之標準。	

	

一、商品性質與綜藝節目性質相匹配	

	

網路綜藝在內容與呈現手法上，靈活度比電視節目高，供品牌做置入性行銷

的方式也更多。「有人滿嘴廢話，廢話多就像頭皮屑，那就送你一瓶海倫仙度絲。」

這種明著念出廣告詞，潛移默化地廣告置入，以有趣且合理的方式轟炸觀眾的視

覺與聽覺。然而金典有機奶在《歌手》中被反复提及，置入方式生硬，其效果可

能適得其反。因此，推薦與綜藝節目性質相匹配的廣告商品進行置入，如《明星

大偵探》中工具必需品的 OPPO 手機的置入，其曝光次數與商品資訊呈現就相較

最高。《拜託了冰箱》綜藝節目中合理置入節目道具「讓你的生活美的不要不要

的」美的冰箱，又注入感性價值，體現美的冰箱讓生活美好的品牌個性。	

	

此外，綜藝節目中的商品置入一般需與劇情相融合。綜藝節目每期劇情皆有

不同，因此服務類廣告較難成為場景呈現進行隱形置入。例如，「京東金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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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又衝不上的雲霄》中呈現「會賺錢的 app」、「賺錢銀行」等商品資訊。

而在古代劇情中僅作為看板廣告呈現品牌商標。	

	

二、商品類型適合綜藝節目運鏡	

	

在以《明星大偵探》為首的綜藝節目中，以劇情推進為主，一般使用中近景

進行拍攝，較少特寫主持人、明星來賓的臉部表情或者上半身。因此，飾品類等

小型物件不適合作為廣告商品進行置入。衣服品牌、或需要動作得以呈現的商品

類型曝光機會大幅增加。	

	

三、商品主打資訊是否能得以體現	

	

整體而言，無論何種置入型態與商品類型，最常呈現出之商品訊息皆為「外

觀包裝」與「性能」。故本研究推論強調外型之感性商品與強調性能之理性商品

適合以置入的方式來推銷商品。	 	

	

貳、《明星大偵探》廣告置入型態	

	

在檢視綜藝真人秀節目《明星大偵探》中置入式行銷商品呈現情形時，本研

究發現以下幾項可供實務界參考的綜藝真人秀節目置入技巧：	

 

一、對白與旁白：利用明星效應花式口播	 「幽默」隱藏說服企圖	

	

一般一則 15s 的廣告提及品牌名稱不宜超過兩次，過度的廣告重複會給閱聽

眾帶來厭惡感。《明星大偵探》聚集了當下年輕群體喜愛的來賓陣容，何炅、撒

貝寧兩位資深主持人稱為該節目的靈魂人物，其個人魅力與優秀的口播能力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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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閱聽眾反感，「線索千絲萬縷，飄柔一順到底」、「抖音越玩越嗨，辦案腦

洞大開」等不重複的花式口播，豐富了節目的幽默效果，縮減了其背後強烈的說

服意圖，降低觀眾對說服訊息的抗拒，樹立品牌形象的同時亦深刻了廣告效果。	

	

二、情節：品牌與劇情融合，增添商品魅力	

	

Russell(2002)認為，置入的商品與所置入文本的連結度高會增加閱聽眾對改

商品的認知。將置入商品融入劇情發展是最自然的呈現方式，也是置入式行銷優

於其他推廣傳播工具（廣告、公關等）的最大特點。在《明星大偵探》中，每個

「嫌疑人」有專屬房間，在其房間內能找到該嫌疑人的線索。「OPPO 手機」不

僅僅是搜證道具，也是劇情線索，各個房間內搜到的手機內有有價值的短訊、微

信紀錄，以及各房間內的電腦、陳設品都會提供劇情線索。路邊液晶電視的標示

都是品牌的無痕置入，並且推動劇情的發展。和廣告相比，雖然商品訊息在劇情

中較為分散，但《明星大偵探》將品牌與劇情融合，巧妙、隱秘的將產品帶入，

商品訊息亦得以呈現。	

 

三、置入型態：廣告商品成為道具，自然融合節目	

	

《明星大偵探》作為推理類綜藝節目，在其搭建的錄製現場，六位明星玩家

需要用特定道具進行線索搜集。在《明星大偵探》第一季中，來賓使用拍立得相

機進行線索搜集，畫質模糊，曝光嚴重。華為、OPPO 等手機品牌隨後進駐節目，

OPPOR9S 到 OPPOR11S 在第二季、第三季一直冠名該節目。「沒有前後兩千萬，

哪好意思來破案」、「OPPOR9S 清晰時刻」、「年輕人都愛用的 OPPOR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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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廣告語，突出產品功能特點又切合節目主旨，將情節與人物結合增加其感性價

值，從而獲得理想的傳播效果。	

	

消費者正常的決策購買過程為「需求—選擇—消費—使用」，而在綜藝節目

廣告置入中，廣告商品直接呈現於文本中，跳過了「需求—選擇—消費」三步理

性認知決策過程，直接展示其「使用過程」、「使用感受」的感性認知。同時「同

類商品單一品牌」之呈現方式發揮「單純曝光理論」，多頻重複的高曝光率加深

閱聽眾對置入商品/品牌印象，對商品產生正向態度。網路自製綜藝節目擁有較

強的影響力與吸引力，在廣告置入與傳播上更具優勢，其市場轉化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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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相較於密集展示商品訊息的電視廣告，綜藝節目可以合理運用各式情節橋段

來展現商品的多面性，提升了廣告商品的資訊量。在《明星大偵探》劇情進行過

程中，有推進節目流程的旁白出現並伴以置入商品廣告，如「線索千絲萬縷，飄

柔一順到底。下面進入偵探投票環節」。此類廣告置入與劇情的融合較少，因此

後續研究建議可將與劇情無關的廣告置入除去或進行分類研究。	

	

Resnik & Stern(1977)之 14 項廣告訊息衡量標準雖可用以檢視文本中商品訊

息的呈現情形，	 但因真人秀綜藝節目置入廣告類型較為單一，在近兩個小時的

節目中，廣告訊息的單一重複率較高，本研究出現的廣告訊息僅「性能」、「品

味」、「包裝外觀」三種，故後續研究建議建立一套專用來檢視「置入文本」中

商品訊息的衡量標準。	

	

本研究在前期期許能與湖南衛視芒果 TV 真人秀節目《明星大偵探》導演、

拍攝、宣傳等相關製作人員取得聯繫，深入了解廣告商品置入整個過程，包括招

商、錄製、後期對於廣告商品之操作。然而因研究者本人缺乏相關人脈經驗，在

洽談工作人員過程中遇到困難，因此缺少這部分的資料。若後續研究能於相關工

作人員取得聯繫進行質化的深入訪談，會更具深度與完整性。	

 

此外，因研究者個人能力不足，FCB 模式四項分類中僅各選取了一種廣告商

品進行置入研究。若能將本個案中各項置入商品之商品置入訊息呈現情形均加以

研究，並加入問卷、深入訪談等研究方法探查置入商品之廣告效果，延伸為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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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深度的良性研究。或選取時下多個真人秀綜藝節目作為研究對象作橫向對比研

究，則會更具研究效力與實務建議，後續更深入的研究，尚待後續相關研究者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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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在本研究過程中，《明星大偵探》完成了第四季共計 12 集的播出，並公佈

有計畫錄製第五季。若後續能對《明星大偵探》節目繼續進行跟蹤研究，則此研

究成果特別是時間與置入型態、商品資訊部分會更精確完整。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檢視湖南衛視芒果 TV 大型自製明星角色扮演推理真

人秀節目《明星大偵探》中商品類型、置入型態與商品訊息三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並加入時間作為中介變項作一個案研究。故研究結果僅能呈現單一綜藝真人秀節

目《明星大偵探》中置入商品之商品訊息呈現情形，無法用於概括時下綜藝節目

之廣告商品置入型態。	

	

本研究商品分類法，FCB 模式四項分類中，理性高涉商品為 OPPO 手機，理

性低涉商品為飄柔洗髮水，感性高涉商品為京東金融服務，感性低涉商品為抖音

app。此分類為一般分類法，將 3C 產品定義為理性高涉，高價服務定義為感性高

涉，日常用品定義為理性低涉，衝動消費的定義為感性低涉。然而商品與商品間

的分類並非如此簡單，同一商品在不同人眼中的分類可能不同，如消費觀、社會

階級等。相同品類商品也有可能因強調的品性不同，手機強調「性能」則可能是

理性的，強調「外觀/質感」的則可能為感性。故本研究結果對於特殊群體或個體

民眾之觀感，解釋效力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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